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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示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以下简称“本 合 划”或“ 合 划”）

由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变更而来，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由管理人依照《 券公司客户 产管理业务 行办法》（ 监会令第

17 号）、《 券公司 合 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 监会公告[2008]26 号）、《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 合 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募 ，

并经中国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监会”)核准 立。 

根据中国 监会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 券公司大 合 产管理业

务 用<关于 范 融机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 监会公告

〔2018〕39 号）的 定，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已完成产品的

范 收并向中国 监会申 合同变更。 

经中国 监会 2019 年 9 月 25 日《关于准予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

理 划合同变更的回函》（机构 函[2019]2355）批准，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 ，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产管理合同》生效，原《中 增强型债券

收益 合 产管理 划 合 产管理合同》同日 失效。 

管理人保 本招募 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 明书经中国

监会批准，但中国 监会对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变更为本 合

划的批准，并不表明其对本 合 划的投 价值和市场前景做出实 性判断或

保 ，也不表明投 于本 合 划没有 。 

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实信用、 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用本 合 划

产，但不保 本 合 划一定盈利，也不保 最低收益。 

投 有 ，投 者在投 本 合 划之前， 仔细 本 合 划的招募

明书、 合 划合同、产品 料概要等信息披 文件，全 本 合 划的

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 的 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自

主判断 合 划的投 价值，自主做出投 决策，自行承担投 。关于产品

料概要的编制、披 及更新等内容，将不晚于2020年9月1日 执行。 

本 合 划投 于 券市场， 合 划净值会因为 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

波动，投 者在投 本 合 划前， 充分了 本 合 划的产品特性，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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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划投 中出现的各类 ，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 券

价格产生影响而形成的系统性 ，个别 券特有的 系统性 ，由于 合

划投 人 续大 回 合 划份 产生的流动性 ，管理人在 合 划管理

实施 程中产生的 合 划管理 ，本 合 划的特定 等。 

本 合 划可投 于 产支持 券， 产支持 券具有一定的价格波动

、流动性 、信用 等 。价格波动 指的是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

产支持 券的收益率和价格波动。流动性 指的是受 产支持 券市场 模及

交易活 程度的影响， 产支持 券可能无法在同一价格水平上 行 大数 的

买入或卖出，存在一定的流动性 。信用 指的 合 划所投 的 产支持

券之债务人出现 约，或在交易 程中发生交收 约，或由于 产支持 券信

用 低导致 券价格下 ， 成 合 划 产损失。 

本 合 划可投 于国债期 。国债期 的投 可能 临市场 、基差

、流动性 。市场 是因期 市场价格波动使所持有的期 合约价值发生

变化的 。基差 是期 市场的特有 之一，是指由于期 与现 的价

差的波动，影响套期保值或套利效果，使之发生意外损益的 。流动性 可

分为两类：一类为流 ，是指期 合约无法及时以所希望的价格建立或了

结头寸的 ，此类 往往是由市场缺乏广度或深度导致的；另一类为

，是指 无法满 保 要求，使得所持有的头寸 临被强制平仓的

。 

本 合 划的特定 见招募 明书“ 揭示”章节。 

本 合 划的 往业绩并不 示其未来表现，管理人管理的其他产品的业绩

并不构成对本 合 划业绩表现的保 。管理人提 投 者投 的“买者自 ”

原则，在投 者作出投 决策后， 合 划 营状况与 合 划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 ，由投 者自行 。 

本 合 划自 2020 年 6 月 3 日 变更生效。本更新招募 明书所 内容截

止日为 2021 年 10 月 11 日，有关 务和业绩表现数据截止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 务和业绩表现数据未经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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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分  绪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招募 明书》（以下简称“招募 明书”

或“本招募 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券投 基 法》（以下简称“《基

法》”）、《 券投 基 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售办法》”）、《公

开募 券投 基 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作办法》”）、《公开募

券投 基 信息披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 办法》”）、《公开募

开放式 券投 基 流动性 管理 定》（以下简称“《流动性 管理

定》”）及其他有关 定以及《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产管理合同》

（以下简称“ 合 划合同”或“《 合 划合同》”）编写。 

本招募 明书 了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的投 目标、策略、

、 率等与投 人投 决策有关的全 必要事 ，投 者在做出投 决策前

应仔细 招募 明书。 

管理人承 本招募 明书不存在任何虚假 、 导性 或 大 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任。本 合 划是根据本招募 明书所

明的 料申 售的。管理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招募 明

书中 明的信息，或对本招募 明书作任何 或者 明。 

本招募 明书依据 合 划合同编写，并经中国 监会批准。 合 划合同

是约定 合 划当事人之 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投 者自依 合 划合同取得

合 划份 ，即成为 合 划份 持有人和 合 划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

合 划份 的行为本 即表明对 合 划合同的承 和接受，并按照《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它有关 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投 者欲了 合 划份 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 细查 合 划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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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分  义 

 

在本招募 明书中， 文意另有所指，下列 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1、 合 产管理 划：指中国国 融股份有 公司 立管理的投 者人

数不受 200 人 制的 合 产管理 划 

2、 合 划或本 合 划：指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3、管理人：指中国国 融股份有 公司 

4、托管人：指中国建 行股份有 公司 

5、 合 划合同、《 合 划合同》：指《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产管理合同》及对 合 划合同的任何有效修 和补充 

6、托管协 ：指管理人与托管人就本 合 划签 之《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托管协 》及对 托管协 的任何有效修 和补充 

7、招募 明书或本招募 明书：指《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招

募 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8、产品 料概要：指《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产品 料概要》

及其更新（本合同关于 合 划产品 料概要的编制、披 及更新等内容，将不

晚于 2020 年 9 月 1 日 执行） 

9、法律法 ：指中国现行有效并公布实施的法律、行政法 、 范性文件、

司法 、行政 章以及其他对本合同当事人有约束力的决定、决 、 知等 

10、《基 法》：指 2003 年 10 月 28 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五次会 ，经 2012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 修 ，自 2013 年 6 月 1 日 实施，并经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七 法律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 券投 基 法》及 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修  

11、《 售办法》：指中国 监会 2013 年 3 月 15 日 布、同年 6 月 1 日实施

的《 券投 基 售管理办法》及 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修  

12、《信息披 办法》：指中国 监会 2019 年 7 月 26 日 布、同年 9 月 1

日实施的《公开募 券投 基 信息披 管理办法》及 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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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  

13、《 作办法》：指中国 监会 2014 年 7 月 7 日 布、同年 8 月 8 日实施

的《公开募 券投 基 作管理办法》及 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修  

14、《流动性 管理 定》：指中国 监会 2017 年 8 月 31 日 布、同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公开募 开放式 券投 基 流动性 管理 定》及 布

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修  

15、中国 监会：指中国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6、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中国人民 行和/或中国 行保 监督管理委

员会 

17、合同当事人：指受 合 划合同约束，根据 合 划合同享有权利并承

担义务的法律主体，包括管理人、托管人和 合 划份 持有人 

18、个人投 者：指依据有关法律法 定可投 于 合 产管理 划的自

然人 

19、机构投 者：指依法可以投 合 产管理 划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合法登 并存续或经有关政府 批准 立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

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20、合格境外机构投 者：指符合相关法律法 定可以投 于在中国境内

依法募 的 合 产管理 划的中国境外的机构投 者 

21、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者：指按照《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者境内

券投 点办法》及相关法律法 定， 用来自境外的人民币 行境内

券投 的境外法人 

22、投 人、投 者：指个人投 者、机构投 者、合格境外机构投 者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者以及法律法 或中国 监会允 买 合 产管理

划的其他投 人的合称 

23、 合 划份 持有人：指依 合 划合同和招募 明书合法取得 合

划份 的投 人 

24、 合 划 售业务：指管理人或 售机构宣传推介 合 划，办理 合

划份 的申 、 回、 换、 托管及定期定 投 等业务 

25、 售机构：指中国国 融股份有 公司以及符合《 售办法》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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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定申 买 合 划份 的行为 

40、 回：指 合 划合同生效后， 合 划份 持有人按 合 划合同和

招募 明书 定的条件要求将 合 划份 兑换为现 的行为 

41、 合 产管理 划 换：指 合 划份 持有人按照 合 划合同和管

理人届时有效公告 定的条件，申 将其持有管理人管理的、某一 合 产管理

划的份 换为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合 产管理 划份 的行为 

42、 托管：指 合 划份 持有人在本 合 划的不同 售机构之 实施

的变更所持 合 划份 售机构的操作 

43、定期定 投 划：指投 人 有关 售机构提出申 ，约定每期申

日、扣款 及扣款方式，由 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 人指定 行

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受理 合 划申 申 的一种投 方式 

44、巨 回：指本 合 划单个开放日， 合 划净 回申 ( 回申

份 总数加上 合 划 换中 出申 份 总数后扣 申 申 份 总数及

合 划 换中 入申 份 总数后的余 ) 上一开放日 合 划总份 的

10% 

45、元：指人民币元 

46、 合 划收益：指 合 划投 所得债券利息、买卖 券价差、 行存

款利息、已实现的其他合法收入及因 用 合 划 产带来的成本和 用的节约 

47、 合 划 产总值：指 合 划拥有的各类有价 券、 行存款本息、

合 划应收申 款及其他 产的价值总和 

48、 合 划 产净值：指 合 划 产总值减去 合 划 债后的价值 

49、 合 划份 净值：指 算日 合 划 产净值 以 算日 合 划份

总数 

50、 合 划 产估值：指 算 估 合 划 产和 债的价值，以确定

合 划 产净值和 合 划份 净值的 程 

51、指定媒介：指中国 监会指定的用以 行信息披 全国性报刊及指定互

联网网站（包括管理人网站、托管人网站、中国 监会基 电子披 网站）等媒

介 

52、 售服务 ：指从 合 划 产中 提的，用于本 合 划市场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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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以及份 持有人服务的 用 

53、流动性受 产：指由于法律法 、监管、合同或操作 碍等原因无法

以合理价格予以变现的 产，包括但不 于到期日在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 回

与 行定期存款（含协 约定有条件提前支取的 行存款）、 产支持 券、因

发行人债务 约无法 行 或交易的债券等 

54、摆动定价机制：指当开放式 合 产管理 划 大 申 回时，

整 合 产管理 划份 净值的方式，将 合 产管理 划 整投 组合的

市场冲击成本分 给实 申 、 回的投 者，从而减少对存 合 产管理

划份 持有人利益的不利影响，确保投 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55、不可抗力：指 合 划合同当事人不能 见、不能 免且不能克服的客

观事件 

56、A 类份 ：指在投 者申 时收取前端申 用，在 回时根据持有期

收取 回 用的 合 划份  

57、C 类份 ：指从本类别 合 划 产中 提 售服务 ，在 回时根据

持有期 收取 回 用，但不收取申 用的 合 划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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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分  管理人 

 

一、管理人概况 

名称：中国国 融股份有 公司（以下简称“中 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 区建国 外大街 1 号国 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立日期：1995 年 7 月 31 日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 区建国 外大街 1 号国 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 ：010-65051166 

联系人： 柯望 

二、主要人员情况 

1、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包括一名执行董事、三名 执行董事及四名独立

执行董事。董事由 举产生，任期为三年，可于 后续期。 

董事会下 多个委员会，并向其 授若干职 。根据有关法律法 、公司章

程及境内外上市 则，中 公司已成立六个董事委员会，即战略委员会、薪 委

员会、提名与公司治理委员会、审 委员会、 控制委员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 

沈如军，57 岁。自 2019 年 8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 ，现任中国投 有

任公司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及汇 公司副董事 、执行董事、

总经理。沈先生自 1984 年 12 月至 1998 年 12 月先后担任中国工商 行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1398）和 港联交所（股份代号：

01398）两地上市的公司，以下简称“工商 行”）江苏分行会 处副科 、科 、

副处 ， 划处副处 （主持工作）、处 。彼自 1998 年 12 月至 2003 年 11 月

担任工商 行 划 务 副总经理，自 2003 年 11 月至 2008 年 7 月担任工商

行北京市分行副行 ，自 2008 年 7 月至 2013 年 11 月担任工商 行 务会

总经理，自 2013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担任工商 行山东省分行行 ，自 2015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担任交 行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

份代号：601328）和 港联交所（股份代号：03328）两地上市的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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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上市的公司） 执行董事、 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88139）上市的公司）董事 、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 公

司（一 于深圳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300143）上市的公司）董事 ， 女士

曾任海尔电器 团有 公司 执行董事及海尔智家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0690）和 港联交所（股份代号：06690）两地上市的

公司）副董事 。 女士目前担任的社会职务包括：全国妇联第十二届常委、中

国女企业家协会副会 、山东省女企业家协会会 和 岛市妇联第十三届副主

席。 女士于 1992 年 6 月毕业于中央 经大学 政系，于 2009 年 7 月自中欧国

工商学 取得 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段文务，52 岁。正 级会 师，自 2020 年 2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段

先生自 2020 年 5 月至今担任中投保公司（NEEQ：834777）董事 ，自 2019 年

4 月至今担任中投保公司总经理。段先生自 1998 年 7 月至 1998 年 12 月担任云

南大朝山水电有 公司大潮实业公司副经理及 务 人，自 1998 年 12 月至

2008 年 5 月历任云南大朝山水电有 公司（后更名为国投云南大朝山水电有

公司） 务 副经理、 务 经理、 公司副总会 师、总会 师及副总经理。

段先生自 2008 年 5 月至 2008 年 11 月担任国家开发投 公司（后更名为国家开

发投 团有 公司） 务会 主任助理，自 2008 年 11 月至 2010 年 8 月担

任国投 务有 公司副总经理，自 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8 月担任国家开发投

公司 务会 副主任，自 2013 年 3 月至 2014 年 8 月担任中国成套 备 出口

（ 团）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自 2014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和 2016 年 8 月

至 2017 年 5 月分别担任国家开发投 公司 务会 主任、 务 主任，自 2016

年 12月至 2020年 6月担任融实国 控股有 公司董事 ，自 2017年 5月至 2017

年 12 月担任国投安信股份有 公司（后更名为国投 本股份有 公司，一 于

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0061）上市的公司）总经理，自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担任国投 本股份有 公司总经理，自 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

担任安信 券股份有 公司董事，自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担任国投 务有

公司董事 ，及自 2015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担任国投融 租 有 公司董

事 。段先生于 1990 年 7 月自厦 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于 2003 年 1 月自

江西 经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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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 65 岁。自 2016 年 6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现任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 融系教授，北京大学 融与 券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等多个

职位。刘先生自 1986 年 1 月 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及其前 经济学

经济管理系，自 1984 年 9 月至 1985 年 12 月任教于北京 学 。刘先生自 2011

年 1 月 担任中国机械 备工程股份有 公司的独立 执行董事，并自 2017 年

6 月 担任中国石油 团 本股份有 公司（一 于深圳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

000617）上市的公司）的独立董事。刘先生曾自 2014 年 9 月至 2020 年 11 月担

任交 行（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1328）和 港联交所（股份

代号：3328）两地上市的公司）的独立 执行董事，并自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担任深圳市宇 电子股份有 公司（一 于深圳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

002289）上市的公司）的独立董事。刘先生于 1984 年 7 月获得北京大学物理学

硕士学位，于 1989 年 7 月获得比利时天主教 汶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萧伟强，66 岁。自 2015 年 5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彼曾于毕 威任职

约 30 年，向各行业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彼于 1979 年加入毕 威英国曼彻斯特办

事处，及于 1986 年 5 月 回毕 威 港事务所并于 1993 年 7 月成为毕 威 港

事务所的合伙人。于 200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3 月，彼为毕 威华振会 师事务

所上海分所 席合伙人。于 2010 年 3 月 任前，彼为毕 威华振会 师事务所

北京分所及华北地区 席合伙人。彼于为中国及海外公司提供审 服务方 拥有

广泛经 ，且于就外商在中国 行直接投 提供专业意见方 拥有全 知 。萧

先生自 2011 年 5 月 担任中国中信股份有 公司（一 于 港联交所（股份代

号：267）上市的公司）的独立 执行董事、自 2012 年 6 月 担任中国 信服务

股份有 公司（一 于 港联交所（股份代号：552）上市的公司）的独立 执

行董事、自 2015 年 6 月 担任北京 华 券有 任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自 2015

年 11 月 担任 BHG Retail Trust Management Pte. Ltd.的独立 执行董事。萧先生

曾自 201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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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师公会的 深会员。彼于 1979 年 7 月获得英国 菲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经济、会 及 融管理学士学位。 

圣林，55 岁。自 2015 年 5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彼于中国及伦敦的

荷兰 行担任多个职位，包括自 1994 年 9 月至 2005 年 1 月期 担任 导职务，

如 级副总裁、流动 业务中国区总经理。彼自 2005 年 2 月至 2010 年 3 月于

汇丰 行先后担任 融机构业务中国区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工商 融业务中国

区总经理。自 2010 年 4 月至 2014 年 4 月，彼任职于摩根大 ，担任摩根大

行（中国）行 兼摩根大 环球企业 行全球 导小组成员。 先生自 2016 年

2 月 担任物产中大 团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

600704）上市的公司）的独立董事，自 2019 年 7 月 担任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88289）上市的公司）的独立董事，

自 2020 年 6 月 担任中国建 行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

份代号：601939）及 港联交所（股份代号：939）上市的公司）的监事，自 2020

年 10 月 担任浙江东方 融控股 团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

份代号：600120）上市的公司）的独立董事，及自 2021 年 7 月 担任兴业 行

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1166）上市的公司）的独

立董事。 先生曾自 2014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担任宁波 行股份有 公司（一

于深圳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2142）上市的公司）的独立董事，自 2014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担任 岛啤 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

代号：600600）及 港联交所（股份代号：168）上市的公司）的独立 执行董

事，及自 2016 年 12 月至 2021 年 6 月担任兴业 行股份有 公司（一 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1166）上市的公司）的监事。 先生自 2014 年 5 月

加入浙江大学，及现时担任全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彼自 2015 年 4 月 亦担

任互联网 融研究 ，自 2018 年 10 月 担任国 联合商学 ，自 2019

年 11 月 担任浙江大学-蚂蚁 服 融科技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彼自 2014 年 1

月 亦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 币研究所执行所 并自 2018 年 7 月 担任联席

所 ，自 2018 年 4 月 担任浙江求是创新研究 ，自 2014 年 8 月 担任浙

江省人民政府参事，自 2018 年 1 月 担任浙江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自 2015 年 9 月 担任浙江互联网 融联合会联合主席，自 2017 年 11 月 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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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融专家 委员会委员，自 2018 年 12 月 担任全国工商联国 合作委员

会委员，自 2019 年 7 月 担任亚洲 融合作协会 融科技委员会特 专家。

先生于 1987 年 7 月获得清华大学工程学士学位，于 1990 年 3 月获得中国人民大

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及于 1994 年 8 月获得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学位。 

彼得. 兰，71 岁。获 司令勋章，自 2020 年 2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

彼自 2019 年 1 月至今担任中国光大 团独立 执行董事，自 2017 年至今担任剑

桥大学耶稣学 中国中心主任，自 2005 年至今担任中国 级管理培 目主任。

兰教授自 1979 年至 1997 年担任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 师；自 1997 年至

2012 年担任剑桥大学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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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司担任副总裁。 先生于 1986 年 7 月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前称“安徽农学

”），获学士学位，于 2009 年 1 月获中国人民大学 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 

立佐， 64 岁，（曾用名： 立左），自 2015 年 5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监

事。彼于 1994 年至 1995 年期 参与创建本公司。 先生自 2004 年 9 月 担任

北京控股环境 团有 公司（一 于 港联交所（股份代号：154）上市的公司）

的独立 执行董事以及自 2020年 2月 担任大地国 团有 公司( 港联交所

上市公司，股份代号:813)独立 执行董事。 先生于 1982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取

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及于 1993 年 11 月于英国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全英中国经济学会 CEA（英国）创始会 。 

崔 ，40 岁，自 2020 年 2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监事，自 2020 年 2 月至今

担任汇 综合管理 法律合 处处 。崔先生于 2011 年 7 月加入汇 ，历任汇

综合 经理、综合管理 / 行二 经理、 级副经理及法律合 处处 等职

务。崔先生自 2003 年 7 月至 2011 年 7 月历任中国电信 团公司企业战略 （法

律 ）业务主办、业务主管及 级业务主管等职务。崔先生于 2003 年 7 月获得

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与经济学学士学位，于 2009 年 7 月获得北京大学法律硕

士学位，于 2010 年 7 月获得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3、 级管理人员 

朝晖，57 岁。 朝晖，57 岁。自 2020 年 2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自

2019 年 12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的 席执行官及管理委员会主席。彼于 1998 年 2

月加入本 团，并担任投 行 多个职位，包括 人、执行 人及联席

人等。彼亦于 2015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担任本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加入

本 团前，彼于 1988 年 7 月至 1998 年 1 月加入中国建 行股份有 公司（一

于 港联交所（股份代号：939）及于上海 券交易所（股份代号：601939）

上市的公司），于宁波市分行担任营业员，并于总行担任投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房地产信 级经济学家、国 业务 副处 及办公室秘书处处 。彼现任中

富、中 港 券及 腾科技的董事。 先生于 1985 年 7 月取得武汉大学

物理学学士学位以及于 1988 年 7 月取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楚 ，57 岁，自 2015 年 4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的 席 营官及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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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担任中 基 管理有 公司董事 。彼于 1998 年 12 月至 2005 年 12 月先后

担任中国 监会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副处 、 划发展委员会委员（正处级）、机

构监管 研员、深圳专员办处 。彼于 2005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担任汇

本市场 副主任、主任。彼于 2008 年 1 月至 2011 年 11 月担任汇 行

深业务主管及 本市场处主任。彼于 2005 年 12 月至 2010 年 4 月先后担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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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任本公司的 富管理 人。彼于 2004 年 5 月加入本 团，并担任多个职

位，包括保荐业务 人、成 企业投 行 执行 人、投 行 营

团 成员以及董事会秘书，于 2020 年 11 月 担任中 富 券总裁，自 2020

年 12 月 担任中国中 富 券执委会主任。加入本 团之前，吴先生（其中

包括）自 1999 年 7 月至 2002 年 6 月担任安 信华强会 师事务所的审 师以及

自 2002 年 7 月至 2004 年 4 月担任普华永 中天会 师事务所的 级审 师。吴

先生于 1998 年 7 月自北京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于 2018 年 7 月取得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 联合美国西北大学 Kellogg 管理学 (Kellogg School of 

Management，Northwestern University)EMBA 学位。 

王晟，44 岁，自 2020 年 3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成员。王晟先

生现任本公司的投 行 人、董事总经理。自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3

月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彼于 2002 年加入中 公司，先后参与了电信、 融、

能源和医药等多个行业的改 组， 导完成了 多具有 程碑意义的 本市场

交易，王晟先生常年服务于多家国内外 头企业，并自 2010 年 在中 公司投

行 担任 要管理职务。王晟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 ，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2 年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 

张 伟，53 岁，自 2017 年 6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 席 官及 管理

人。彼于 2004 年 4 月加入本 团，先后担任多个职位，包括 作 级经

理、 管理 副总裁、董事总经理及 管理 执行 人。彼自 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担任本 团的一 联营企业浙商 汇信托股份有 公司的 席

官。于加入本 团之前，彼自 1991 年 7 月至 1996 年 3 月担任 STONE Group

的程序员及网络工程师，及自 1996 年 4 月至 2004 年 3 月担任 Bank One N.A.北

京分行的助理副总裁。张先生于 1991 年 7 月于清华大学获应用数学学士学位及

于 1997 年 7 月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葵，49 岁，自 2015 年 5 月及 2011 年 9 月 分别获委任为本公司的 务

总监、机构管理 人。彼于 1998 年 4 月加入本 团并担任多个职位，包括

务 人、市场 人、 划分析 人、 营支持 人、助

理 席 务官及中 浦成董事 。彼自 2014 年 6 月 担任本公司的子公司中

佳成的董事。加入本 团之前，彼（其中包括）于 1995 年 5 月至 1997 年 8 月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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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 公司的会 等职位。彼现任本公司多 子公司的董

事，其中包括中 港、中 佳成、中 期 、中 港 券、中 港 管及

中 港期 。 女士分别于 1993 年 6 月及 1996 年 6 月自对外经济 易大学取

得国 经济合作学士学位及国 融硕士学位。 

孙南，41 岁，自 2020 年 5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孙男先生现任

战略发展 人、综合办公室 人。彼于 2003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投 行

，曾担任投 行全球并 业务 人、投 行保荐业务 人、投 行

业务委员会成员、投 行 营团 成员、战略研究 人等职务，在 本

作、研究等方 经 丰富。孙先生于 2001 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于

2003 年获得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  

徐翌成，46 岁。自 2020 年 3 月 获委任为本公司总裁助理。徐翌成先生现任本

公司 产管理业务板块 人。彼自 2000 年 1 月加入公司投 行 ，2008 年

1 月成为董事总经理，先后担任多个职位，包括董事会秘书、战略发展 人、

综合办公室 人。作为中国第一批并 专业人员，他于 2005 年创立并 导了

中 的并 业务。徐先生亲自 完成了大 具有 程碑意义的并 交易，总价

值 1,500 亿美元。他带 团 续五年获得中国并 业务排行榜 位的成绩

(2006-2010)。 年来，徐先生协助制定了公司的中 期发展战略，包括 富管理

业务战略、 产管理业务战略等 要战略，并牵头完成收 中投 券和引入腾

作为战略投 者等 要 本 作。徐先生于 1997 年获得北京外国 大学英 学

士学位，于 2000 年获得中国人民 行研究生 融学硕士学位。 

4、本 合 划的投 经理 

本 合 划的历任投 经理为：薛一品先生，管理时 为 2020 年 6 月 3 日

至 2021 年 8 月 6 日；周宜夫先生，管理时 为 2021 年 8 月 2 日至今。 

周宜夫，中 公司 产管理 副总经理，2021 年 3 月入职中 ，2016 年至

2021 年初曾任国寿养老 级固收投 经理，2014 年至 2016 年初担任方正富 基

专户投 投 经理，2012 年至 2014 年就职大公国 信 估有 公司信用

分析师。 

5、投 决策委员会成员 

方芳，CFA，中 公司 产管理 董事总经理，年 业务投 总监，社保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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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毕业于上海 经大学，历任富国基 研究员，投 经理，嘉实基 社保

投 经理，从业 11 年。 

周宜夫，中 公司 产管理 副总经理，2021 年 3 月入职中 ，2016 年至

2021 年初曾任国寿养老 级固收投 经理，2014 年至 2016 年初担任方正富 基

专户投 投 经理，2012 年至 2014 年就职大公国 信 估有 公司信用

分析师。 

6、上 人员之 不存在 亲属关系。 

 

三、管理人的职  

1、依法募 ，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

合 划份 的申 、 回和登 事宜； 

2、办理 合 划备案手续； 

3、自《 合 划合同》生效之日 ，以 实信用、 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用 合 划 产； 

4、 备 够的具有专业 格的人员 行 合 划投 分析、决策，以专业

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 作 合 划 产； 

5、建立健全内 控制、监察与稽核、 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

所管理的 合 划 产和管理人的 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 合 划分

别管理，分别 ， 行 券投 ； 

6、 依据《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外，不得利用 合

划 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 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 作 合 划 产； 

7、依法接受托管人的监督； 

8、 取 当合理的措施使 算 合 划份 申 、 回和注 价格的方法

符合《 合 划合同》等法律文件的 定，按有关 定 算并公告 合 划净值

信息，确定 合 划份 申 、 回的价格； 

9、 行 合 划会 核算并编制 合 划 务会 报告； 

10、编制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11、严格按照《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履行信息披

及报告义务；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材料－招募 明书 

 19 

12、保守 合 划商业秘密，不泄 合 划投 划、投 意向等。 《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另有 定外，在 合 划信息公开披

前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 ； 

13、按《 合 划合同》的约定确定 合 划收益分 方案，及时向 合

划份 持有人分 合 划收益； 

14、按 定受理申 与 回申 ，及时、 支付 回款 ； 

15、依据《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召 合 划份 持

有人大会或 合托管人、 合 划份 持有人依法召 合 划份 持有人大

会； 

16、按 定保存 合 划 产管理业务活动的会 册、报表、 录和其他

相关 料 15 年以上； 

17、确保 要向 合 划投 者提供的各 文件或 料在 定时 发出，并

且保 投 者能够按照《 合 划合同》 定的时 和方式， 时查 到与 合

划有关的公开 料，并在支付合理成本的条件下得到有关 料的复印件； 

18、组织并参加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参与 合 划 产的保管、清理、

估价、变现和分 ； 

19、 临 散、依法被撤 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 监会并

知托管人； 

20、因 反《 合 划合同》导致 合 划 产的损失或损害 合 划份

持有人合法权益时，应当承担 偿 任，其 偿 任不因其 任而免 ； 

21、监督托管人按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 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托管

人 反《 合 划合同》 成 合 划 产损失时，管理人应为 合 划份 持

有人利益向托管人 偿； 

22、当管理人将其义务委托第三方处理时，应当对第三方处理有关 合 划

事务的行为承担 任； 

23、以管理人名义，代表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行使 权利或实施其他

法律行为；  

24、执行生效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决 ； 

25、建立并保存 合 划份 持有人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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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法律法 及中国 监会 定的和《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四、管理人承  

1、管理人将根据 合 划合同的 定，按照招募 明书列明的投 目标、

理念、策略及 制等全权处理本 合 划的投 。 

2、管理人严格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券法》、《基 法》、《信息披 办法》、

《 作办法》、《 售办法》及有关法律法 ，建立健全内 控制制度， 取有效

措施， 止以下行为发生： 

（1）将其固有 产或者他人 产混同于 合 划 产从事 券投 ； 

（2）不公平地对待管理人管理的不同 合 产管理 划 产； 

（3）利用 合 划 产或者职务之便为 合 划份 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

牟取利益； 

（4）向 合 划份 持有人 承 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5）侵占、挪用 合 划 产； 

（6）泄 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 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

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7）玩忽职守，不按照 定履行职 ； 

（8）法律法 或中国 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3、 合 划投 经理承  

（1）依照有关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的 定，本着 慎的原则为 合

划份 持有人 取最大利益； 

（2）不能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受 人或任何第三者 取利益； 

（3）不 反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 、 章、 合 划合同和中国 监会

的有关 定，不泄 在任职期 知悉的有关 券、 合 划的商业秘密，尚未依

法公开的 合 划投 内容、 合 划投 划等信息，或利用 信息从事或明

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4）不协助、接受委托或以其它任何形式为其它组织或个人 行 券交易； 

（5）不从事损害 合 划 产和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的 券交易及其

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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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人的内 控制制度 

本 合 划管理人建立了完善的 管理体系和控制体系，从制度上保 本

合 划的 范 作。 

1、公司内 控制总体情况  

作为一家植根中国，融 世界的 先投 行，及一家于中国内地注册、在

港上市的公司，中 公司严格 守中国内地和 港 布的法律、法 及 范性

文件的要求，依法 营。中 公司 到良好的公司治理至关 要，并已建立公

开、 明、分权制衡的治理结构。 

中 公司自 立以来一直注 公司内 控制系统的建 ， 步形成并完善了

公司内 控制系统，符合《 券公司内 控制指引》的 定并参考《企业内 控

制基本 范》，并把内 控制的建 始终 穿于公司经营发展 程之中。中 公

司已建立与公司业务性 、 模与复杂程度相 应的内 控制系统，在保 公司

经营管理合法合 、 产安全、 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 经营效率和

效果方 取得了成果。 

2、公司内 控制目标 

中 公司内 控制的目标是：保 公司经营的合法合 及内 章制度的

彻执行， 范经营 和 德 ，保 客户及公司 产的安全、完整，保 公

司业务 录、 务信息和其他信息的可 、完整、及时，提 公司经营效率和效

果。 

3、公司内 控制主要特点 

中 公司具有良好的企业管治、有效的 管理措施及严格的内 控制体

系。根据相关法律法 及监管要求，中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治理结构体系。中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根据《公司法》、《 券法》、《 券公司内 控制

指引》、《 券公司全 管理 范》、《公司章程》履行职 。中 公司建立了

合理、有效、互相制衡的内 控制系统，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职能 、

业务 和分支机构在整个内 控制架构体系中，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4、公司内 控制的体系 

管理人根据业务发展、 管理工作的 求，搭建了包括董事会、监事会、

级管理层、 管理相关职能 、业务 及其分支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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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织架构。其中，董事会为中 公司 管理及内 控制治理架构的最

层级， 推 公司 文化建 、审 公司 管理总体目标、 偏好、

容忍度、 大 、 管理制度。董事会主要 其下 的 控制委

员会及审 委员会履行其 管理职 ；监事会承担中 公司全 管理的监

督 任， 监督检查董事会和管理层在 管理方 的履职尽 情况并监督整

改；在董事会之下，中 公司 立由 席执行官担任主席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委

员会根据董事会 定的 管理总体目标确定中 公司的 偏好，对中 公司

全 管理的有效性承担主要 任。管理委员会下 的 委员会向管理委员

会汇报 事务， 大事 向董事会 控制委员会汇报。 委员会由 席

营官担任主席， 席 官和合 总监共同担任执行主席，其他成员包括 席

务官及各业务 人及 管理相关职能 人； 管理相关职能

，包括 管理 、法律合 、 、 务 、 作 、信息技术 、公

共关系 等各内 控制 ，从各自 度相互 合管理各类 ；及业务

人和分支机构 人承担 管理有效性的直接 任。在日常业务 营中，业

务 及其分支机构参与业务经营的所有员工 被要求履行 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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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分  托管人 

 

一、托管人情况 

（一）托管人概况 

名称：中国建 行股份有 公司(简称：“中国建 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 融大街 2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市口大街 1 号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时 ：2004 年 09 月 17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 公司 

注册 本： 仟伍佰亿壹仟 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 元整 

存续期 ：持续经营 

基 托管 格批文及文号：中国 监会 监基字[1998]12 号 

联系人：李莉 

联系电 ：(021)6063 7111 

（二）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建 行总行 产托管业务 ，下 综合处、基 市场处、 券保

产市场处、理 信托股权市场处、全球托管处、养老 托管处、新兴业务处、

营管理处、 境托管 营处、社保及大客户服务处、托管应用系统支持处、合

监督处等 12 个职能处室，在安徽合肥 有托管 营中心，在上海 有托管

营中心上海分中心，共有员工 300 余人。自 2007 年 ，托管 续聘 外 会

师事务所对托管业务 行内 控制审 ，并已经成为常 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三）基 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 批开办 券投 基 托管业务的商业 行，中国建 行一直秉

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 管理和内 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

的各 职 ，切实维护 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 产委托人提供 的托管

服务。经 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 行托管 产 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

不断增加，已形成包括 券投 基 、社保基 、保 、基本养老个人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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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FII、(R)QDII、企业年 、存托业务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是目前国

内托管业务品种最 全的商业 行之一。截至 2021 年一季度末，中国建 行

已托管 1097 只 券投 基 。中国建 行专业 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

平， 得了业内的 度 同。截至目前，中国建 行先后多次被《全球托管人》、 

《 》、《环球 融》杂志及《中国基 报》 为“最佳托管 行”、 续多年

荣获中央国债登 结算有 任公司（中债）“优秀 产托管机构”、 行 市场

清算所股份有 公司（上清所）“优秀托管 行”奖 、并在 2017、2019 及 2020

年分别荣获《亚洲 行家》 发的“最佳托管系统实施奖”、“中国年度托管业务

科技实施奖”以及“中国年度托管 行（大型 行）”奖 。 

 

二、托管人的内 控制制度 

（一）内 控制目标 

作为托管人，中国建 行严格 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 、行业监

管 章和中国建 行内有关管理 定，守法经营、 范 作、严格监察，确保

业务的稳健 行，保 合 划 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信息的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保护 合 划份 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二）内 控制组织结构 

中国建 行 有 与内控管理委员会， 全行 管理与内 控制工

作，对托管业务 控制工作 行检查指导。 产托管业务 备了专职内控合

人员 托管业务的内控合 工作，具有独立行使内控合 工作职权和能力。 

（三）内 控制制度及措施 

产托管业务 具备系统、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建立了管理制度、控制制

度、岗位职 、业务操作流程，可以保 托管业务的 范操作和 利 行；业务

人员具备从业 格；业务管理严格实行复核、审核、检查制度，授权工作实行

中控制，业务印章按 程保管、存放、使用， 户 料严格保管，制约机制严格

有效；业务操作区专 置，封 管理，实施 像监控；业务信息由专职信息披

人 ， 止泄密；业务实现自动化操作， 止人为事故的发生，技术系统完

整、独立。 

三、托管人对管理人 作 合 划 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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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督方法 

依照《基 法》及其 套法 和 合 划合同的约定，监督所托管 合 划

的投 作。利用自行开发的“新一代托管应用监督子系统”，严格按照现行法律

法 以及 合 划合同 定，对 合 划管理人 作 合 划的投 比例、投

范围、投 组合等情况 行监督。在日常为 合 划投 作所提供的 合 划

清算和核算服务环节中，对 合 划管理人发 的投 指令、 合 划管理人对

各 合 划 用的提取与开支情况 行检查监督。 

（二）监督流程 

1.每工作日按时 新一代托管应用监督子系统，对各 合 划投 作比

例控制等情况 行监控，如发现投 异常情况，向 合 划管理人 行 提示，

与 合 划管理人 行情况核实，督促其纠正，如有 大异常事 及时报告中国

监会。 

2.收到 合 划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后，对指令要素等内容 行核查。 

3. 技术或 技术手段发现 合 划涉嫌 交易，电 或书 要求 合

划管理人 行 或举 ，如有必要将及时报告中国 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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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分  相关服务机构 

 

一、 合 划 售机构 

1、直 机构 

（1）中国国 融股份有 公司 

名称：中国国 融股份有 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 区建国 外大街 1 号国 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 外大街 1 号国 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联系电 ：010-65051166 

联系人：杨涵宇 

 

2、其他 售机构： 

（1）中国建 行股份有 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 融大街 2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市口大街 1 号 1 号楼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客户服务电 ：95533 

网址：www.ccb.com 

（2）中国中 富 券有 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 与福中 交界处荣 商务中心A栋第18-21层及第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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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朝 区光华 10号 1号楼6-30层、34-42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 区光华 10号 1号楼6-30层、34-42层 

  

法定代表人：朱 信 

客户服务电 ：95558 

网址：http://www.citicbank.com/ 

（4）腾安基 售（深圳）有 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 1号A栋201室（入 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 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 1号A栋201室（入 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 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明军 

客户服务电 ：95017 

http://www.citic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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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券登 结算有 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强 

电 ：010-50938888 

传真：010-50938828 

联系人：张喆 

三、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 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 城中 68 号时代 融中心 19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 城中 68 号时代 融中心 19 楼 

人：俞卫  

电 ：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 奇 

经办律师：安冬、 奇 

四、审 合 划 产的会 师事务所 

名称：德勤华永会 师事务所（特殊普 合伙） 

住所：上海市 浦区延安东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 浦区延安东 222 号外滩中心 30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付建  

电 ：021-61418888 

传真（北京）：010-85207066 

签章注册会 师： 晓波、侯姗 

联系人： 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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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分  合 划的历史沿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由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变更而来。 

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为 定性 合 产管理 划，于

2008 年 12 月 10 日经中国 监会 监 可[2008]1388 号文核准 立，自 2009 年

1 月 5 日 开始募 ，于 2009 年 2 月 20 日结束募 工作，并于 2009 年 2 月 26

日正式成立。 

根据中国 监会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发布的《 券公司大 合 产管理业

务 用<关于 范 融机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 监会公告

〔2018〕39 号）的 定，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已完成产品的

范 收并向中国 监会申 合同变更。 

经中国 监会批准，自 2020 年 6 月 3 日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产管理合同》生效，原《中 增强型债券收益 合 产管理 划 合 产

管理合同》同日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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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分  合 划的存续 

 

合 划合同生效后， 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 合 划份 持有人数 不满

200 人或者 合 划 产净值低于 5000 ҃я续 划者 当在定 ꜗ告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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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分  合 划份 的申 与 回 

 

一、申 和 回场所 

本 合 划的申 与 回将 售机构 行，具体的 售机构将由管理人

在其他相关公告中列明。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 售机构。 合 划投

者应当在 售机构办理 合 划 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 售机构提供的其他

方式办理 合 划份 的申 与 回。 

二、申 和 回的开放日及时  

1、开放日及开放时  

投 人在开放日办理 合 划份 的申 和 回，具体办理时 为上海 券

交易所、深圳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 ，但管理人根据法律法 、中

国 监会的要求或本 合 划合同的 定公告暂停申 、 回时 外。 

合 划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 券交易市场、 券交易所交易时 变更

或其他特殊情况，管理人将 情况对前 开放日及开放时 行相应的 整，但

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 办法》的有关 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 、 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  

管理人可根据实 情况依法决定本 合 划开始办理申 的具体日期，具体

业务办理时 在申 开始公告中 定。 

管理人自 合 划合同生效之日 不 3 个月开始办理 回，具体业务办

理时 在 回开始公告中 定。 

在确定申 开始与 回开始时 后，管理人应在申 、 回开放日前依照《信

息披 办法》的有关 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 与 回的开始时 。 

管理人不得在 合 划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 办理 合 划份 的

申 、 回或者 换。投 人在 合 划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 提出申 、

回或 换申 且登 机构确 接受的，其 合 划份 申 、 回价格为下一

开放日 类 合 划份 申 、 回的价格。 

三、申 与 回的原则 

1、“未知价”原则，即申 、 回价格以申 当日收市后 算的 类 合

划份 净值为基准 行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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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 、份 回”原则，即申 以 申 ， 回以份 申 ； 

3、当日的申 与 回申 可以在管理人 定的时 以内撤 ； 

4、 回 循“先 先出”原则，即按照投 人持有 合 划份 登 日期的

先后次序 行 序 回； 

5、办理申 、 回业务时，应当 循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确保投 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管理人可在法律法 允 的情况下，对上 原则 行 整。管理人必 在新

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 办法》的有关 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四、申 与 回的程序 

1、申 和 回的申 方式 

投 人必 根据 售机构 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 内提出

申 或 回的申 。 

2、申 和 回的款 支付 

投 人申 合 划份 时，必 全 交付申 款 ，投 人交付申 款 ，

申 成立；登 机构确 合 划份 时，申 生效。 

合 划份 持有人 交 回申 ， 回成立；登 机构确 回时， 回

生效。投 者 回申 生效后，管理人将在 T＋7 日(包括 日)内支付 回款 。

券/期 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 延 、 系统故 、 行数据交换系

统故 或其他 管理人及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时， 回款

延至上 情形消 后的下一个工作日划出。在发生巨 回或 合 划合同

明的延缓支付 回款 的情形时，款 的支付办法参照本 合 划合同有关条款

处理。 

3、申 和 回申 的确  

管理人应以交易时 结束前受理有效申 和 回申 的当天作为申 或

回申 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登 机构在 T+1 日内对 交易的有效性 行确

。T 日提交的有效申 ，投 人应在 T+2 日后(包括 日)及时到 售网点柜台

或以 售机构 定的其他方式查 申 的确 情况。若申 不成功，则申 款

给投 人。 

合 划 售机构对申 、 回申 的受理并不代表 申 一定成功，而仅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材料－招募 明书 

 33 

代表 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 。申 、 回的确 以登 机构的确 结果为准。

对于申 的确 情况，投 人应及时查 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五、申 和 回的数 制 

1、投 人单笔申 的最低 为 1 元，具体 定 参见更新的招募 明书

或相关公告。 

2、投 者可将其 户中持有的全 或 分份 回，持有人在 售机构

回时，每次 回申 不得低于 0.01 份。持有人 回时或 回后在 售机构（网

点）保留的份 余 不 0.01 份的，在 回时 一次全 回。 

3、管理人可以 定单个投 人累 持有的 合 划份 上 ，具体 定

参加更新的招募 明书或相关公告。 

4、当接受申 申 对存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 大不利影响

时，管理人应当 取 定单一投 者申 上 或 合 划单日净申 比例上

、拒绝大 申 、暂停 合 划申 等措施，切实保护存 合 划份 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管理人基于投 作与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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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 率 

本 合 划 回 率按 合 划持有人持有期 分段 定如下： 

持有期 （T） A 类份 回 率 C 份 回 率 

T＜7 日 1.5% 1.5% 

7≤T＜30 日 1.0% 0 

T≥30日 0 0 

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 日的投 者收取的 回 全 归入 合 划 产；对持

续持有期不少于 7 日的投 人收取的 回 归入 合 划 产的比例为 25%。未

归入 合 划 产的 分用于支付登 和其他必要的手续 。 

3、管理人可以在 合 划合同约定的范围内 整 率或收 方式，并最

应于新的 率或收 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 办法》的有关 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 

4、当本 合 划发生大 申 或 回情形时，管理人可以 用摆动定价机

制，以确保 合 划估值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 范 循相关法律法

以及监管 、自律 则的 定。 

5、管理人可以在不 反法律法 定及 合 划合同约定且对存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无实 性不利影响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 合 划促

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 合 划促 活动。在 合 划促 活动期 ，按相

关监管 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管理人可以 当 低 合 划 售 用。 

七、申 份 、 回 的 算方式 

1、申 份 的 算  

当投 者 择申 本 合 划份 时，申 份 的 算方法如下： 

（1）A 类 合 划份 的 算公式 

①申 用 用比例 率时： 

净申 ＝申 /(1＋申 率) 

申 用＝申 －净申  

申 份 ＝净申 /申 当日 A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 

②申 用为固定 时： 

申 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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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申 =申 －申 用 

申 份 ＝净申 /申 当日 A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 

申 的有效份 为净申 以当日的 合 划份 净值，有效份 单位

为份，上 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由 合 划 产承担。 

例：某投 者投 5 万元申 本 合 划 A 类份 ，则对应的申 率为

0.60%，假 申 当日 A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为 1.0500 元，则可得到的申

份 为： 

净申 ＝50,000/（1＋0.60%）＝49,701.79 元 

申 用＝50,000－49,701.79＝298.21 元 

申 份 ＝49,701.79/1.0500＝47,335.04 份 

即：投 者投 5 万元申 本 合 划 A 类份 ，假 申 当日 A 类份

合 划份 净值为 1.0500 元，则其可得到 47,335.04 份的 A 类 合 划份 。 

例：某投 者投 550 万元申 本 合 划 A 类份 ，则其对应的申

用为 0 元，假 申 当日 A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为 1.0500 元，则其可得

到的 合 划份 的份数 算如下: 

申 用＝0 元 

净申 ＝5,500,000-0＝5,500,000 元 

申 份 ＝5,500,000/1.0500＝5,238,095.24 份 

即：投 人投 550 万元申 本 合 划 A 类份 ，假 申 当日 A 类份

合 划份 净值为 1.0500 元，则其可得到 5,238,095.24 份 A 类 合 划份

。 

（2）C 类 合 划份 的 算公式 

申 份 =申 /申 当日 C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 

例：某投 者投 550 万元申 本 合 划 C 类份 ，则其对应的申

用为 0 元，假 申 当日 C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为 1.0500 元，则其可得

到的 合 划份 的份数 算如下: 

申 份 ＝5,500,000/1.0500＝5,238,095.24 份 

即：投 人投 550 万元申 本 合 划 C 类份 ，假 申 当日 C 类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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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划份 净值为 1.0500 元，则其可得到 5,238,095.24 份 C 类 合 划份

。 

2、A 类份 及 C 类份 回 的 算 

本 合 划的 回 用“份 回”方式， 回价格以 T 日的 类别 合 划

份 净值为基准 行 算，本 合 划的 回 为 回总 扣减 回 用。 

当投 者 回 合 划份 时， 回 的 算方法如下： 

回总 ＝ 回份 × 回当日 类别 合 划份 净值 

回 用＝ 回总 × 回 率 

回 = 回总 － 回 用 

回 为按实 确 的有效 回份 乘以当日 类别 合 划份 净值

并扣 其他相应的 用， 回 单位为元。上 算结果均按四舍五入方法，

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 合 划 产承担。 

例：某持有人 回 5 万份本 合 划 A 类份 ，持有期为 5 日，则对应的

回 率为 1.50%，假 回当日 A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为 1.0500 元，

则可得到的 回 为： 

回总 =50,000×1.0500=52,500 元 

回 用＝52,500×1.50%=787.50 元 

净 回 =52,500－787.50＝51,712.50 元 

即：持有人 回 5 万份本 合 划 A 类份 ，持有期为 5 日，假 回当

日 A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为 1.0500 元，则其可得到 51,712.50 元。 

例：某持有人 回 5 万份本 合 划 C 类份 ，持有期为 10 日，则对应的

回 率为 0.00%，假 回当日 C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为 1.0200 元，

则可得到的 回 为： 

回总 =50,000×1.0200=51,000 元 

回 用＝51,000×0.00%=0.00 元 

净 回 =51,000－0＝51,000 元 

即：持有人 回 5 万份本 合 划 C 类份 ，持有期为 10 日，假 回当

日 C 类份 的 合 划份 净值为 1.0200 元，则其可得到 51,000.00 元。 

3、 合 划份 净值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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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日某类 合 划份 净值=T 日 类别 合 划 产净值/T 日发行在外的

类别 合 划份 总数。 

本 合 划份 净值的 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 位，小数点后第 5 位四舍五

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 合 划 产承担。T 日的 合 划份 净值在当

天收市后 算，并在 T+1 日内公告。 特殊情况，经履行 当程序，可以 当

延 算或公告。 

八、拒绝或暂停申 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况时，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投 人的申 申 ： 

1、因不可抗力导致 合 划无法正常 作。 

2、发生 合 划合同 定的暂停 合 划 产估值情况时，管理人可暂停

接受投 人的申 申 。 

3、 券/期 交易所交易时 正常停市或休市，导致管理人无法 算当日

合 划 产净值。 

4、接受某笔或某些申 申 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 合 划份 持有人利

益时。 

5、 合 划 产 模 大，使管理人无法找到合 的投 品种，或其他可

能对 合 划业绩产生 影响，或发生其他损害现有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

的情形。 

6、当前一估值日 合 划 产净值 50%以上的 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 市

场价格且 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 大不确定性时，经与托管人协商确

后，管理人应当暂停接受 合 划申 申 。 

7、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申 申 有可能导致单一投 者持有 合 划

份 的比例 到或者 50%，或者变相 50% 中度的情形。 

8、法律法 定或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 第 1、2、3、5、6、8 暂停申 情形之一且管理人决定暂停接受

投 人申 申 时，管理人应当根据有关 定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停申 公告。

发生上 第 7 情形时，管理人可以 取比例确 等方式对 投 人的申 申

行 制，管理人有权拒绝 等全 或者 分申 申 。如果投 人的申 申

被全 或 分拒绝，被拒绝 分的申 款 将 给投 人。在暂停申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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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书 定的其他方式在 3 个交易日内 知 合 划份 持有人， 明有关处理方

法，并根据《信息披 办法》的 定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十一、暂停申 或 回的公告和 新开放申 或 回的公告 

1、发生上 暂停申 或 回情况的，管理人当日应立即向中国 监会备案，

并在 定期 内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停公告。 

2、如发生暂停的时 为 1 日，管理人应于 新开放日，在指定媒介上刊登

合 划 新开放申 或 回公告，并公布最 1 个开放日的各类 合 划份

净值。 

3、若暂停时 1 日，则管理人可以根据《信息披 办法》的有关 定，

最 于 新开放申 或 回日，在指定媒介上刊登 合 划 新开放申 或 回

公告，并公布最 1 个开放日的各类 合 划份 净值；也可以根据实 情况在

暂停公告中明确 新开放申 或 回的时 ，届时不再另行发布 新开放的公

告。 

十二、 合 产管理 划 换 

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 以及本 合 划合同的 定决定开办本 合

划与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合 产管理 划之 的 换业务， 合 产管理 划

换可以收取一定的 换 ，相关 则由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 及本 合

划合同的 定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托管人与相关机构。 

十三、 合 划的 交易 户 

合 划的 交易 户是指登 机构受理继承、捐 和司法强制执行等情形

而产生的 交易 户以及登 机构 可、符合法律法 的其它 交易 户。无

在上 何种情况下，接受划 的主体必 是依法可以持有本 合 划份 的投

人。 

继承是指 合 划份 持有人死亡，其持有的 合 划份 由其合法的继承

人继承；捐 指 合 划份 持有人将其合法持有的 合 划份 捐 给福利性

的基 会或社会团体；司法强制执行是指司法机构依据生效司法文书将 合

划份 持有人持有的 合 划份 强制划 给其他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办

理 交易 户必 提供登 机构要求提供的相关 料，对于符合条件的 交易

户申 按登 机构的 定办理，并按登 机构 定的标准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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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合 划的 托管 

合 划份 持有人可办理已持有 合 划份 在不同 售机构之 的

托管， 合 划 售机构可以按照 定的标准收取 托管 。 

十五、定期定 投 划 

管理人可以为投 人办理定期定 投 划，具体 则由管理人另行 定。

投 人在办理定期定 投 划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 ，每期扣款 必

不低于管理人在相关公告或更新的招募 明书中所 定的定期定 投 划最

低申 。 

十六、 合 划份 的冻结和 冻 

登 机构只受理国家有权机关依法要求的 合 划份 的冻结与 冻，以及

登 机构 可、符合法律法 的其他情况下的冻结与 冻。 

十七、 合 划份 的  

在法律法 允 且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管理人可受理 合 划份 持有人

中国 监会 可的交易场所或者交易方式 行份 的申 ，并由登 机构

办理 合 划份 的 户登 。管理人拟受理 合 划份 业务的，将提前

公告， 合 划份 持有人应根据管理人公告的业务 则办理 合 划份

业务。 

十八、如相关法律法 允 管理人办理其他 合 划业务，管理人将制定和

实施相应的业务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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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分  合 划的投  

 

一、投 目标 

本 合 划主要投 于债券 产，在保持 合 划 产流动性和严格控制

合 划 产 的前提下， 积极主动的管理，力争实现 合 划 产的 期

稳健增值。 

二、投 范围 

本 合 划的投 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 融工具，包括债券（含国

债、 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可 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 换债

券）、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短期融 券、 短期融 券、中期票据等债券）、

产支持 券、债券回 、同业存单、 行存款（包括协 存款、定期存款及其

他 行存款）、国债期 、 币市场工具、现 等，以及法律法 或中国 监会

允 合 产管理 划投 的其他 融工具(但 符合中国 监会相关 定)。 

本 合 划不直接买入股票等权益类 产，也不参与新股申 和新股增发，

但可持有因可 换债券 股所形成的股票， 等股票应当在其可交易之日 15

个交易日内卖出。 

如法律法 或监管机构以后允 合 产管理 划投 其他品种，管理人在

履行 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范围。 

合 划的投 组合比例为：债券 产的投 比例不低于 合 划 产的

8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 国债期 合约 缴纳的交易保 后，本 合

划保留的现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合 划 产净值的

5%，其中现 不包括结算备付 、存出保 、应收申 款等。 

如法律法 或中国 监会变更投 品种的投 比例 制，管理人在履行 当

程序后，可以 整上 投 品种的投 比例。 

三、投 策略 

1、 产 置策略 

本 合 划将密切关注经济基本 、 币政策、 政政策、监管政策及国家

产业政策的变化，分析 本市场环境，考 各类 产的市场流动性、 收益特

征，在各类 产之 行动态 置，以实现 合 划 产的 期稳健增值。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材料－招募 明书 

 43 

2、固定收益类投 策略 

（1）债券投 策略 

本 合 划在债券投 上使用的策略主要包括杠杆策略、久期策略、类属

置策略、期 结构策略和择券策略。 

1）杠杆策略 

本 合 划将分析 稳定性， 产收益率与 成本之 的息差空 ，

以决定杠杆水平的 低， 杠杆操作放大组合的收益。 

2）久期策略 

关于久期策略，本 合 划将对宏观经济基本 、政策 及 行分析，

判断未来收益率曲线的变动， 而决定本 合 划的平均久期，提 组合的总投

收益。 

3）类属 置策略 

本 合 划将根据各类固收 产的收益和 ，分析不同 产的相对性价

比，定期 整利率债、信用债、 产支持 券等 产的比例，以 到债券类属

产的最优权 。 

4）期 结构策略 

本 合 划将综合考察收益率曲线和信用利差曲线， 测曲线形态的变

动，及时 整投 组合的 产 比。在分析曲线的基础上，本 合 划将 用

中策略、哑 策略或梯形策略等。 

5）择券策略 

在个券 择上，对于利率债， 各品种之 的利差，如税收利差在历史上

的水平等，考察国债、国开债、地方债等不同利率债品种的相对性价比。对于信

用类债券，本 合 划将根据宏观周期所处的位置、发行人的行业、发行人的

产 债结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等，对信用债 行信用 估，积极挖掘信

用个券，并 用分散化投 等策略，控制组合的整体 。 

（2） 行存款投 策略 

本 合 划将对市场波动情况和利率水平 行综合分析，在对交易对手 行

行信用 估的基础上，向交易对手 行 价， 取收益率 的 行存款优先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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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支持 券投 策略 

本 合 划将根据 产支持 券的 产特征， 行现 流分析，并对 产支

持 券 行估值。本 合 划将 取有收益 比 的 产支持 券 行

置，并且严格控制 产支持 券的总体投 模并 行分散投 ，以 低流动性

。 

（4）国债期 投 策略 

本 合 划利用国债期 行套保和套利，而 投机。在特定情况下，本

合 划将使用国债期 行套保， 低组合的利率 。对于利用现券与国债期

套利，本 合 划将深入分析现券与国债期 ， 行相对价值比 ，利用期现

套利、 期套利、 品种套利以及交叉策略 行套利操作。 

（5）可 换债券/可交换债券投 策略 

主要包括： 债价值策略、正股 势策略和条款博弈策略。 债价值策略:

可 换债券的理 价值应等于普 债券的债券价值和可 换债券自 内含的期

权价值之和.核心期权价值定价结合定 模型和定性分析综合 算。正股 势策

略： 债核心 动力 是依 优秀的正股表现，买入持有处于中期上涨 势的正

股的 债。 择具有核心竞争力、具备持续成 能力且估值具有吸引力的上市公

司，获取公司成 和估值提升带来的双 收益， 而 正股的中期上涨 势在

债上获得 市场的 回报。在 择个股时，主要关注公司的成 性和估值

两方 因素。条款博弈策略：充分发掘各 条款博弈给可 换债券带来的套利机

会。 

 

四、投 制 

1、组合 制 

合 划的投 组合应 循以下 制： 

（1）本 合 划对债券 产的投 比例不低于 合 划 产总值的 80%； 

（2）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 国债期 合约 缴纳的交易保 后，保持

不低于 合 划 产净值 5％的现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

不包括结算备付 、存出保 和应收申 款等； 

（3）本 合 划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 券，其市值不 合 划 产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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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 10％； 

（4）本 合 划管理人管理的全 合 产管理 划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

券，不 券的 10％； 

（5）本 合 划投 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 产支持 券的比例，不得

合 划 产净值的 10％； 

（6）本 合 划持有的全 产支持 券，其市值不得 合 划 产

净值的 20％； 

（7）本 合 划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 产支持 券的比例，不得

产支持 券 模的 10％； 

（8）本 合 划管理人管理的全 合 产管理 划投 于同一原始权益

人的各类 产支持 券，不得 其各类 产支持 券合 模的 10％； 

（9）本 合 划应投 于信用级别 级为 BBB 以上(含 BBB)的 产支持

券。 合 划持有 产支持 券期 ，如果其信用等级下 、不再符合投 标准，

应在 级报告发布之日 3 个月内予以全 卖出； 

（10）本 合 划 入全国 行 同业市场 行债券回 的 余 不得

合 划 产净值的 40%， 入全国 行 同业市场 行债券回 的最 期

为 1 年，债券回 到期后不展期； 

（11）本 合 划投 于国债期 的，应满 如下 制： 

（a）本 合 划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国债期 合约价值，不得

合 划 产净值的 15%； 

（b）本 合 划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国债期 合约价值不得

合 划持有的债券总市值的 30%； 

（c）本 合 划所持有的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市值

和买入、卖出国债期 合约价值，合 （ 差 算）应不低于 合 划 产的

80%； 

（d） 合 划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国债期 合约的成交

不得 上一交易日 合 划 产净值的 30%； 

（12）本 合 划管理人管理的全 开放式 合 产管理 划(包括开放式

合 产管理 划以及处于开放期的定期开放 合 产管理 划)持有一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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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买卖其他 合 产管理 划份 或基 份 ，但是中国 监会另有

定的 外； 

（5）向其管理人、托管人出 ； 

（6）从事内幕交易、操纵 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 券交易活动； 

（7）法律、行政法 和中国 监会 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管理人 用 合 划 产买卖管理人、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控制人或

者与其有 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 券或者承 期内承 的 券，或者从事其

他 大关联交易的，应当符合 合 划的投 目标和投 策略， 循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范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内 审批机制和 估机制，按

照市场公平合理价格执行。相关交易必 事先得到托管人的同意，并按法律法

予以披 。 大关联交易应提交管理人董事会审 ，并经 三分之二以上的独立

董事 。管理人董事会应至少每半年对关联交易事 行审查。 

法律、行政法 或监管 取消上 禁止行为 定或从事关联交易的条件和

要求，本 合 划可不受相关 制。法律法 或监管 对上 禁止行为 定或

从事关联交易的条件和要求 行变更的，本 合 划可以变更后的 定为准。经

与托管人协商一致，管理人可依据法律法 或监管 定直接对 合 划合同

行变更， 变更无 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审 。 

五、业绩比 基准 

本 合 划 用“中债总全价指数收益率”作为业绩比 基准。 

中债总全价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 结算有 任公司编制，能够反映债券市

场总体 势，具有 强的代表性、权威性，并得到投 者的广泛 可。因此本

合 划 取中债总全价指数作为业绩比 基准。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停止 算编制 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今后法律法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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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产管理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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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2.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 投 股票投 组合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3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 合 划 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 明细 

8.3.1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 合 划 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

明细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3.2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 合 划 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系统挂牌股票投 明细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系统挂牌股票投 。 

8.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 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 合 划 产

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30,479,063.60 24.59 

2  央行票据  - - 

3  融债券  8,0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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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19654 21 国债 06 100,580 10,061,017.40 8.12 

8.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 合 划 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 产支持

券投 明细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 产支持 券。   

8.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 合 划 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 属投

明细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 属。 

8.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 合 划 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 投

明细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 。 

8.9 报告期末本 合 划投 的国债期 交易情况 明  

8.9.1 本期国债期 投 政策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 。   

8.9.2 报告期末本 合 划投 的国债期 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 。  

8.9.3 本期国债期 投 价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 。  

8.10 投 组合报告 注  

8.10.1  本 合 划投 的前十名 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 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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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 用 - 

8 其他  - 

9 合   10,756,211.87 

8.10.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 股期的可 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 合 划

产净值比例（%）  

1 113504 艾华 债 4,923,834.00 3.97 

2 113582 火炬 债 4,833,325.00 3.90 

3 128134 债 4,698,653.80 3.79 

4 128075 东 债 4,373,011.50 3.53 

5 123022 信 债 4,007,101.00 3.23 

6 110055 伊力 债 3,747,900.00 3.02 

7 123025 精测 债 3,565,866.86 2.88 

8 113615 债 2,850,900.00 2.30 

9 123066 意 债 1,423,056.00 1.15 

10 123033 力 债 1,303,400.00 1.05 

11 113550 常汽 债 1,219,190.00 0.98 

8.10.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 受 情况的 明 

    本 合 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10.6 投 组合报告 注的其他文字描 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 之和与合 之 可能存在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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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分  合 划的业绩 

合 划管理人承 以 实信用、勤勉尽 的原则管理和 用 合 划

产，但不保 合 划一定盈利。 

合 划的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 有 ，投 者在作出投

决策前应仔细 本 合 划的招募 明书。 

本 合 划 产管理合同生效日为 2020年 6月 3日，以下内容业绩截止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 

11.1 基 净值表现  

11.1.1 基 份 净值增 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 基准收益率的比   

合--中 恒瑞债券 A  

段  
净值增 率

①  

净值增 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 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 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去三个

月 
4.37%  0.42%  0.46%  0.06%  3.91%  0.36%  

去六个

月 
4.49%  0.34%  0.24%  0.07%  4.25%  0.27%  

去一年 5.88%  0.29%  -0.76%  0.10%  6.64%  0.19%  

自基 合

同生效日

至今 

5.80%  0.28%  -1.20%  0.10%  7.00%  0.18%  

合--中 恒瑞债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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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年 5.46%  0.29%  -0.76%  0.10%  6.22%  0.19%  

自基 合

同生效日

至今 

6.37%  0.28%  -0.71%  0.10%  7.08%  0.18%  

11.1.2 自基 合同生效以来基 累 净值增 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 基准

收益率变动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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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 分  合 划的 产 

 

一、 合 划 产总值 

合 划 产总值是指 买的各类 券及票据价值、 行存款本息和 合

划应收的申 款以及其他投 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二、 合 划 产净值 

合 划 产净值是指 合 划 产总值减去 合 划 债后的价值。 

三、 合 划 产的 户 

托管人根据相关法律法 、 范性文件为本 合 划开立 户、 券

户以及投 所 的其他专用 户。开立的 合 划专用 户与管理人、托管人、

合 划 售机构和登 机构自有的 产 户以及其他 合 划 产 户相独

立。 

四、 合 划 产的保管和处分 

本 合 划 产独立于管理人、托管人和 合 划 售机构的 产，并由托

管人保管。管理人、托管人、登 机构和 合 划 售机构以其自有的 产承担

其自 的法律 任，其债权人不得对本 合 划 产行使 求冻结、扣押或其他

权利。 依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的 定处分外， 合 划 产不得被处

分。 

管理人、托管人因依法 散、被依法撤 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 行清

算的， 合 划 产不属于其清算 产。管理人管理 作 合 划 产所产生的

债权，不得与其固有 产产生的债务相互抵 ；管理人管理 作不同 合 划的

合 划 产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 。 因 合 划 产本 承担的债

务，不得对 合 划 产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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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 分  合 划 产估值 

 

一、估值日 

本 合 划的估值日为本 合 划相关的 券交易场所的交易日以及国家

法律法 定 要对外披 合 划净值的 交易日。 

二、估值对  

合 划所拥有的股票、债券、国债期 合约和 行存款本息、应收款 、

其它投 等 产及 债。 

三、估值原则 

管理人在确定相关 融 产和 融 债的公允价值时，应符合《企业会 准

则》、监管 有关 定。 

（一）对存在活 市场且能够获取相同 产或 债报价的投 品种，在估值

日有报价的， 会 准则 定的例外情况外，应将 报价不加 整地应用于

产或 债的公允价值 。估值日无报价且最 交易日后未发生影响公允价值

的 大事件的，应 用最 交易日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有充 据表明估值

日或最 交易日的报价不能真实反映公允价值的，应对报价 行 整，确定公允

价值。 

与上 投 品种相同，但具有不同特征的，应以相同 产或 债的公允价值

为基础，并在估值技术中考虑不同特征因素的影响。特征是指对 产出售或使用

的 制等，如果 制是 对 产持有者的， 么在估值技术中不应将 制作

为特征考虑。此外，管理人不应考虑因其大 持有相关 产或 债所产生的溢价

或折价。 

（二）对不存在活 市场的投 品种，应 用在当前情况下 用并且有 够

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

值时，应优先使用可观察 入值，只有在无法取得相关 产或 债可观察 入值

或取得不切实可行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不可观察 入值。 

（三）如经济环境发生 大变化或 券发行人发生影响 券价格的 大事

件，使潜在估值 整对前一估值日的 合 划 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以上的，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材料－招募 明书 

 56 

应对估值 行 整并确定公允价值。 

四、估值方法 

1、 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 券的估值 

（1）交易所上市的有价 券（包括股票等），以其估值日在 券交易所挂牌

的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 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 大

变化或 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 券价格的 大事件的，以最 交易日的市价

（收盘价）估值；如最 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 大变化或 券发行机构发生

影响 券价格的 大事件的，可参考类似投 品种的现行市价及 大变化因素，

整最 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可 换债券以每日收盘价

作为估值全价。 

（2）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 的不含权固定收益品种， 取估值日第三

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 行估值； 

（3）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 的含权固定收益品种， 取估值日第三方

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唯一估值净价或推荐估值净价 行估值； 

（4）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 市场的有价 券， 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交易所市场挂牌 的 产支持 券， 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5）对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未上市或未挂牌 的债券，对存在活 市场的

情况下，应以活 市场上未经 整的报价作为估值日的公允价值；对于活 市场

报价未能代表估值日公允价值的情况下，应对市场报价 行 整以确 估值日的

公允价值；对于不存在市场活动或市场活动很少的情况下，应 用估值技术确定

其公允价值。 

2、 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债券， 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

以可 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3、对全国 行 市场上不含权的固定收益品种，按照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

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估值。对 行 市场上含权的固定收益品种，按照第

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唯一估值净价或推荐估值净价估值。对于含

投 人回售权的固定收益品种，回售登 期截止日（含当日）后未行使回售权的

按照 待偿期所对应的价格 行估值。对 行 市场未上市，且第三方估值机构

未提供估值价格的债券，在发行利率与二级市场利率不存在明显差异，未上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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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 给受损方，则受损方应当将其已经获得的 偿 加上已经获得的不当得

利 的总和 其实 损失的差 分支付给估值 任方。 

（4）估值 整 用尽 恢复至假 未发生估值 的正确情形的方式。 

3、估值 处理程序 

估值 被发现后，有关的当事人应当及时 行处理，处理的程序如下： 

（1）查明估值 发生的原因，列明所有的当事人，并根据估值 发生

的原因确定估值 的 任方； 

（2）根据估值 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对因估值 成的损失

行 估； 

（3）根据估值 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由估值 的 任方 行

更正和 偿损失； 

（4）根据估值 处理的方法， 要修改登 机构交易数据的，由登 机

构 行更正，并就估值 的更正向有关当事人 行确 。 

4、 合 划份 净值估值 处理的方法如下： 

（1） 合 划份 净值 算出现 时，管理人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报

托管人，并 取合理的措施 止损失 一步扩大。 

（2） 偏差 到或 合 划份 净值的 0.25%时，管理人应当 报

托管人并报中国 监会备案； 偏差 到或 合 划份 净值的 0.5%时，

管理人应当公告，并报中国 监会备案。 

（3）前 内容如法律法 或监管机关另有 定的，从其 定处理。 

七、暂停估值的情形 

1、 合 划投 所涉及的 券/期 交易市场 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

停营业时； 

2、因不可抗力致使管理人、托管人无法准确 估 合 划 产价值时； 

3、当前一估值日 合 划 产净值 50%以上的 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 市

场价格且 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 大不确定性时，经与托管人协商确

后，管理人应当暂停估值； 

4、中国 监会和 合 划合同 定的其它情形。 

八、 合 划净值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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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 分  合 划的收益与分  

 

一、 合 划利润的构成 

合 划利润指 合 划利息收入、投 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

收入扣 相关 用后的余 ， 合 划已实现收益指 合 划利润减去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后的余 。 

二、 合 划可供分 利润 

合 划可供分 利润指截至收益分 基准日 合 划未分 利润与未分

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三、 合 划收益分 原则 

1、在符合有关 合 划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 合 划可以根据实 情况

行收益分 ，具体分 方案以公告为准，若《 合 划合同》生效不满 3 个月

可不 行收益分 ； 

2、本 合 划收益分 方式分两种：现 分红与红利再投 ，投 者可

择现 红利或将现 红利自动 为相应类别的 合 划份 行再投 ；若投

者不 择，本 合 划 的收益分 方式是现 分红； 

3、 合 划收益分 后 合 划份 净值不能低于 值，即 合 划收益

分 基准日的某类 合 划份 净值减去每单位 类 合 划份 收益分

后不能低于 值； 

4、同一类别每一 合 划份 享有同等分 权； 

5、法律法 或监管机关另有 定的，从其 定。 

在不 反法律法 且对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无实 性不利影响的前提

下， 合 划管理人可对 合 划收益分 原则 行 整，无 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四、收益分 方案 

收益分 方案中应 明截止收益分 基准日的可供分 利润、收益分 对

、分 时 、分 数 及比例、分 方式等内容。 

五、收益分 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本 合 划收益分 方案由管理人拟定，并由托管人复核，在 2 日内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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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媒介公告。 

六、 合 划收益分 中发生的 用 

合 划收益分 时所发生的 行 或其他手续 用由投 者自行承

担。当投 者的现 红利小于一定 ，不 以支付 行 或其他手续 用时，

登 机构可将 合 划份 持有人的现 红利自动 为相应类别的 合 划份

。红利再投 的 算方法，依照《业务 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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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分  合 划 用与税收 

 

一、 合 划 用的种类 

1、管理人的管理 ； 

2、托管人的托管 ； 

3、C 类份 的 售服务 ； 

4、《 合 划合同》生效后与 合 划相关的信息披 用； 

5、《 合 划合同》生效后与 合 划相关的会 师 、律师 、 和

仲裁 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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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合 划的托管 按前一日 合 划 产净值的 0.10%的年 率 提。托

管 的 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 提的 合 划托管  

E 为前一日的 合 划 产净值 

合 划托管 每日 提， 日累 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托管人根据

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 务数据，自动在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 户 径

行 支付，管理人无 再出具 划拨指令。若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支付日期 延。 用自动扣划后，管理人应 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

系托管人协商 决。 

3、C 类份 的 售服务  

本 合 划 A 类份 不收取 售服务 ，C 类份 售服务 年 率为

0.4%。 

本 合 划 售服务 按前一日 C 类 合 划 产净值的 0.4%年 率

提。 售服务 的 算方法如下： 

H＝E×0.4%÷当年天数 

H 为 C 类份 每日应 提的 售服务  

E 为 C 类份 前一日的 合 划 产净值 

C 类份 的 售服务 每日 算， 日累 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托管

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 务数据，自动在月初 5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

户 径 行 支付，管理人无 再出具 划拨指令。若 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等，支付日期 延。 用自动扣划后，管理人应 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

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 决。 

上 “一、 合 划 用的种类”中第 4－10 用，根据有关法 及相应协

定，按 用实 支出 列入当期 用，由托管人从 合 划 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 合 划 用的 目 

下列 用不列入 合 划 用： 

1、管理人和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 用支出或 合 划

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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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人和托管人处理与 合 划 作无关的事 发生的 用； 

3、《 合 划合同》生效前的相关 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 及中国 监会的有关 定不得列入 合 划 用

的 目。 

四、 合 划税收 

本 合 划 作 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

执行。 合 划 产投 的相关税收，由 合 划份 持有人承担，管理人或

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 定代扣代缴。管理人应按照国家相

关税务法 对 管产品的应税行为缴纳增值税和相关 加税 ，若由于管理人原

因，使得 管产品未能全 缴纳应缴税款，或使得 管产品所缴纳的税款 了

其应缴税款，管理人应在得知 情况当日向托管人告知，对于由此 成的任何

、后果和损失均由管理人承担，托管人对此不承担任何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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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 分  合 划的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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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披 的 合 划信息包括： 

（一）招募 明书、《 合 划合同》、托管协 、产品 料概要 

1、《 合 划合同》是界定《 合 划合同》当事人的各 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召开的 则及具体程序， 明 合 划产品的特性

等涉及 合 划投 者 大利益的事 的法律文件。 

2、招募 明书应当最大 度地披 影响 合 划投 者决策的全 事 ，

明 合 划申 和 回安排、 合 划投 、 合 划产品特性、 揭示、

信息披 及 合 划份 持有人服务等内容。《 合 划合同》生效后，招募

明书的信息发生 大变更的，管理人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更新招募 明书并登

在指定网站上；招募 明书其他信息发生变更的，管理人至少每年更新一次。

合 划终止 作的，管理人不再更新招募 明书。 

3、托管协 是界定托管人和管理人在 合 划 产保管及 合 划 作监

督等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 

4、产品 料概要是招募 明书的摘要文件，用于向投 者提供简明的 合

划概要信息。《 合 划合同》生效后，产品 料概要的信息发生 大变更的，

管理人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更新产品 料概要，并登 在指定网站及 售机构网

站或营业网点；产品 料概要其他信息发生变更的，管理人至少每年更新一次。

合 划终止 作的，管理人不再更新产品 料概要。 

管理人应将招募 明书提示性公告和《 合 划合同》提示性公告登 在指

定报刊上，将招募 明书、产品 料概要、《 合 划合同》和托管协 登 在

指定网站上，并将产品 料概要登 在 售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托管人应当将

《 合 划合同》、托管协 登 在指定网站上。 

（二）《 合 划合同》生效公告 

管理人应当在指定媒介上登 《 合 划合同》生效公告。 

（三） 合 划净值信息 

《 合 划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 合 划份 申 或者 回前，管理

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 一次各类 合 划份 净值和 合 划份 累

净值。 

在开始办理 合 划份 申 或者 回后，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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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日， 指定网站、 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 开放日的各类 合 划

份 净值和 合 划份 累 净值。 

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 半年度

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各类 合 划份 净值和 合 划份 累 净值。 

（四） 合 划份 申 、 回价格 

管理人应当在《 合 划合同》、招募 明书等信息披 文件上 明 合

划份 申 、 回价格的 算方式及有关申 、 回 率，并保 投 者能够在

合 划 售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查 或者复制前 信息 料。 

（五） 合 划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 

管理人应当在每年结束之日 三个月内，编制完成年度报告，将年度报告登

在指定网站上，并将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登 在指定报刊上。年度报告中的

务会 报告应当经 具有 券、期 相关业务 格的会 师事务所审 。 

管理人应当在上半年结束之日 两个月内，编制完成中期报告，将中期报告

登 在指定网站上，并将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登 在指定报刊上。 

管理人应当在季度结束之日 15 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季度报告，将季度

报告登 在指定网站上，并将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登 在指定报刊上。 

《 合 划合同》生效不 2 个月的，管理人可以不编制当期季度报告、中

期报告或者年度报告。 

如报告期内出现单一投 者持有 合 划份 到或 合 划总份

20%的情形，为保 其他投 者的权益，管理人至少应当在定期报告“影响投

者决策的其他 要信息” 下披 投 者的类别、报告期末持有份 及占比、

报告期内持有份 变化情况及本 合 划的特有 ，中国 监会 定的特殊情

形 外。 

管理人应当在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中披 合 划组合 产情况及其流动

性 分析等。 

（六）临时报告 

本 合 划发生 大事件，有关信息披 义务人应当在 2 日内编制临时报告

书，并登 在指定报刊和指定网站上。 

前款所称 大事件，是指可能对 合 划份 持有人权益或者 合 划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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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产生 大影响的下列事件： 

1、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召开及决定的事 ； 

2、《 合 划合同》终止、 合 划清算； 

3、 换 合 划 作方式、 合 划合并； 

4、更换管理人、托管人、份 登 机构， 合 划改聘会 师事务所； 

5、管理人委托相关服务机构代为办理 合 划的份 登 、核算、估值等

事 ，托管人委托相关服务机构代为办理 合 划的核算、估值、复核等事 ； 

6、管理人、托管人的法定名称、住所发生变更； 

7、管理人变更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权的股东、管理人的实 控制人变更； 

8、管理人的 级管理人员、 合 划投 经理和托管人专 基 托管

人发生变动； 

9、管理人的董事在最 12 个月内变更 百分之五十，管理人、托管人专

基 托管 的主要业务人员在最 12 个月内变动 百分之三十； 

10、涉及 合 划 产、 合 产管理 划管理业务、 合 产管理 划托

管业务的 或仲裁； 

11、管理人或其 级管理人员、 合 划投 经理因 合 产管理 划管理

业务相关行为受到 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托管人或其专 基 托管

人因 合 产管理 划托管业务相关行为受到 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12、管理人 用 合 划 产买卖管理人、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控制

人或者与其有 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 券或者承 期内承 的 券，或者从

事其他 大关联交易事 ，但中国 监会另有 定的 外； 

13、 合 划收益分 事 ； 

14、管理 、托管 、 售服务 、申 、 回 等 用 提标准、 提

方式和 率发生变更； 

15、 合 划份 净值估值 合 划份 净值百分之 点五； 

16、本 合 划开始办理申 、 回； 

17、本 合 划发生巨 回并延期办理； 

18、本 合 划 续发生巨 回并暂停接受 回申 或延缓支付 回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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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本 合 划暂停接受申 、 回申 或 新接受申 、 回申 ； 

20、发生涉及 合 划申 、 回事 整或潜在影响投 者 回等 大事

时； 

21、管理人 用摆动定价机制 行估值； 

22、 合 划信息披 义务人 为可能对 合 划份 持有人权益或者 合

划份 的价格产生 大影响的其他事 或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事 。 

（七）澄清公告 

在《 合 划合同》存续期 内，任何公共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传

的消息可能对 合 划份 价格产生 导性影响或者引 大波动，以及可能损

害 合 划份 持有人权益的，相关信息披 义务人知悉后应当立即对 消息

行公开澄清，并将有关情况立即报告中国 监会。 

（八）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 ，应当依法报中国 监会备案，并予以

公告。 

（九）投 产支持 券信息披  

管理人应在年报及中期报告中披 合 划持有的 产支持 券总 、 产

支持 券市值占 合 划净 产的比例和报告期内所有的 产支持 券明细。 

管理人应在季度报告中披 合 划持有的 产支持 券总 、 产支持

券市值占 合 划净 产的比例和报告期末按市值占 合 划净 产比例大小

排序的前 10 名 产支持 券明细。 

（十）投 国债期 信息披  

管理人应在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和招募 明书（更新）

等文件中披 国债期 交易情况，包括投 政策、持仓情况、损益情况、 指

标等，并充分揭示国债期 交易对 合 划总体 的影响以及是否符合既定的

投 政策和投 目标等。 

（十一）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信息。 

六、信息披 事务管理 

管理人、托管人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披 管理制度，指定专 及 级管理

人员 管理信息披 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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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划信息披 义务人公开披 合 划信息，应当符合中国 监会相关

合 划信息披 内容与格式准则等法 的 定。 

托管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 、中国 监会的 定和《 合 划合同》的约

定，对管理人编制的 合 划 产净值、各类 合 划份 净值、 合 划份

申 回价格、定期报告、更新的招募 明书、产品 料概要、 合 划清算报

告等公开披 的相关 合 划信息 行复核、审查，并向管理人 行书 或电子

确 。 

管理人、托管人应当在指定报刊中 择一家报刊披 本 合 划信息。管理

人、托管人应当向中国 监会基 电子披 网站报 拟披 的 合 划信息，并

保 相关报 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管理人、托管人 依法在指定媒介上披 信息外， 可以根据 要在其他公

共媒介披 信息，但是其他公共媒介不得早于指定媒介披 信息，并且在不同媒

介上披 同一信息的内容应当一致。 

为 合 划信息披 义务人公开披 的 合 划信息出具审 报告、法律意

见书的专业机构，应当制作工作底稿，并将相关档案至少保存到《 合 划合同》

终止后 10 年。 

七、信息披 文件的存放与查  

依法必 披 的信息发布后，管理人、托管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 定将

信息置备于各自住所，供社会公众查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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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 分  揭示 

 

一、投 本 合 划的  

（一）市场  

市场 是指投 品种的价格因受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 心理和交易制

度等各种因素影响而引 的波动，导致收益水平变化，产生 。市场 主要

包括： 

1、政策  

币政策、 政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对 券市

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本 合 划收益而产生 。 

法律法 和监管政策的任何变化，可能导致本 合 划的投 目标无法实

现，投 策略无法 用，投 标的无法正常投 等。在 等情况下，管理人将依

据法律法 和监管政策执行，从而可能影响投 者的收益。 

2、经济周期  

券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 表，而经济 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宏观经济

行状况将对 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从而产生 。 

3、利率  

利率 是指由于利率变动而导致的 产价格和 产利息的损益。利率波动

会直接影响企业的融 成本和利润水平，导致 券市场的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

使本 合 划收益水平 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 。 

4、新债申  

新债申 是指获 新债上市后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下 至申 价以下

的 。 

5、衍生品  

融衍生产品具有杠杆效应且价格波动剧烈，会放大收益或损失，在某些情

况下甚至会导致投 亏损 于初始投 。 

6、 买力  

本 合 划投 的目的是使 产保值增值，如果发生 膨胀，投 于 券

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被 膨胀抵消，从而影响本 合 划 产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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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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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可分离交易可 债的纯债 分、央行票

据、短期融 券、 短期融 券、中期票据等债券）、 产支持 券、债券回 、

同业存单、 行存款（包括协 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 行存款）、国债期 、

币市场工具、现 等，以及法律法 或中国 监会允 合 产管理 划投

的其他 融工具(但 符合中国 监会相关 定)；同时，本 合 划基于分散投

的原则在行业和个券方 未有 中度的特征，综合 估在正常市场环境下本

合 划的流动性 中。 

（3）巨 回情形下的流动性 管理措施 

根据《流动性 定》的相关要求，管理人对本 合 划实施流动性

管理，并 对性制定流动性 管理措施，尽 免或减小因发生流动性 而

导致的投 者损失，最大程度的 低巨 回情形下的可能出现的流动性 。 

当 合 划出现巨 回时，管理人可以根据 合 划当时的 产组合状况

决定全 回或 分延期 回。 

1）全 回：当管理人 为有能力支付投 人的全 回申 时，按正常

回程序执行。 

2） 分延期 回：当管理人 为支付投 人的 回申 有困 或 为因支

付投 人的 回申 而 行的 产变现可能会对 合 划 产净值 成 大波

动时，管理人在当日接受 回比例不低于上一开放日 合 划总份 的 10%的前

提下，可对其余 回申 延期办理。对于当日的 回申 ，应当按单个 户 回

申 占 回申 总 的比例，确定当日受理的 回份 ；对于未能 回 分，

投 人在提交 回申 时可以 择延期 回或取消 回。 择延期 回的，将自

动 入下一个开放日继续 回，直到全 回为止； 择取消 回的，当日未获

受理的 分 回申 将被撤 。延期的 回申 与下一开放日 回申 一并处

理，无优先权并以下一开放日的 合 划份 净值为基础 算 回 ，以此类

推，直到全 回为止。如投 人在提交 回申 时未作明确 择，投 人未能

回 分作自动延期 回处理。 

3）在出现巨 回时，对于单个 合 划份 持有人当日 上一开放日

合 划总份 10%以上的 回申 ，管理人可以对 的 分全 行延期办

理，具体措施如下：延期的 回申 将自动与下一个开放日 回申 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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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优先权并以下一开放日的 合 划份 净值为基础 算 回 ，以此类推，

直到全 回为止。如 单个 合 划份 持有人在提交 回申 时未作明确

择，未能 回 分作自动延期 回处理。对于此类持有人未 上 比例的 分，

管理人有权根据前 “1）全 回”或“2） 分延期 回”的方式与其他持有人的

回申 一并办理。但是，如此类持有人在提交 回申 时 择取消 回，则其

当日未获受理的 分 回申 将被撤 。 

4）暂停 回： 续 2 个开放日以上(含本数)发生巨 回，如管理人 为

有必要，可暂停接受 合 划的 回申 ；已经接受的 回申 可以延缓支付

回款 ，但不得 20 个工作日，并应当在指定媒介上 行公告。 

本 合 划巨 回安排 见 合 划合同“第六 分 合 划份 的申

与 回”章节及本招募 明书“第八 分 合 划份 的申 与 回”章节。 

（4）实施备用的流动性 管理工具的情形、程序及对投 者的潜在影响 

在市场大幅波动、流动性枯竭等极端情况下发生无法应对投 者巨 回的

情形时，管理人将以保 投 者合法权益为前提，严格按照法律法 及 合 划

合同的 定， 慎 取暂停接受 回申 、延缓支付 回款 、延期办理巨

回申 、收取短期 回 、暂停 合 划估值、摆动定价等流动性 管理工具

作为 助措施。对于各类流动性 管理工具的使用，管理人将依照严格审批、

审慎决策的原则，及时有效地对 行监测和 估，使用前经 内 审批程序

并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在实 用各类流动性 管理工具时，投 者的 回申

、 回款 支付等可能受到相应影响，管理人将密切关注市场 动向，提前

整投 和头寸安排，尽可能的 免出现不得不实施上 流动性 管理工具的

流动性 ，将对投 者可能出现的潜在影响 至最低。 

（三）管理  

本 合 划为动态管理的投 组合，存在管理 。管理人在管理本 合

划，做出投 决定时，会 用其投 技能和 分析方法，但仍然存在上 技能

和方法未能 到 期的效果。 

尽管管理人制定了内 控制制度和 管理制度 免本 合 划 产与管

理人自有 产、或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合 划 产之 产生利益 ，但仍然存

在执行不严而对 划 产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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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 的营 目的， 置了回售和 回的约定，如投 者 择提前回售，当期现

流可能无法覆盖剩余应付本息，从而使原始权益人 临一定的 缺口，若专

划未安排回售准备 ，则可能会导致启动差 补 和担保支付的情况。 

（6） 归 ： 产 券化产品基础 产类型的多样化，导致现 流

归 的复杂性，可能会给基础 产的稳定性带来一定影响。比如 流入的 户

众多，缴 时 可能提前或延 ，致使 归 的数据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影

响了 类产品的按时 本付息的能力。 

（7）信用 ： 券化 产所产生的现 流可能不能支持 产 券化产品

本 和利息的及时支付。  

（8）流动性不 ：由于 产 券化产品在我国尚属创新 融产品，产

品 模相对 小，投 人对此类产品 不熟悉，在 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流动性

，可能由于无法找到交易对 而 于将 产支持 券变现。 

2、投 债券回 的特有 ： 

（1）信用 ： 回 交易中交易对手在回 到期时，不能偿 全 或

分 券或价款， 成 划净值损失的 ； 

（2）投 ：在 行正回 操作时，回 利率大于债券投 收益而导致

的 以及由于回 操作导致投 总 放大，致使整个投 组合 放大的

； 

（3）波动性加大的 ：在 行正回 操作时，在对投 组合收益 行放

大的同时，也对投 组合的波动性（标准差） 行了放大，即投 组合的 将

会加大。回 比例 ， 暴 程度也就 ，对 合 划 产份 净值 成

损失的可能性也就 大。 

3、期 的特有 ：  

（1）杠杆 。由于保 交易具有杠杆性，当出现不利行情时，标的

券或标的指数微小的变动就可能会使权益 受 大损失。  

（2）流动性 。在某些市场情况下，可能会 以或无法将持有的未平仓

合约平仓，例如市场 到涨 停板或者无流动性，保 可能无法弥补全 损失，

本 合 划必 承担由此导致的全 损失。 

（2）信用 。对于期 交易而 ，信用 发生的概率极小，原因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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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衍生品交易时，交易所有一套独特的交易体系，如 立一系列的保 制度，

最低 要求， 日盯市结算措施及强行平仓制度等，使整个市场的信用 下

。但 种由结算公司充当所有投 者的交易对手，并承担履约 任，一旦结算

公司出现 暴 ，由于其 度 中，在 大 事件发生时，或 监控

制度不完善时也会发生信用 。 

（3）结算 。 行结算的结算会员或同一结算会员下的其他投 者出现

保 不 、又未能在 定的时 内补 ，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期 交易所对 结

算会员下的经纪 户强行平仓时，本 合 划所投 产可能因被 带强行平仓而

受损失。 

（4）交割 ：当合约到期时，所有未平仓合约 要 对 行实物交割。

不准备 行交割的期 投 应在合约到期之前将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及时平仓，否

则 承担交割 任的 。 

（十三）其它  

1、在 合 产管理 划的日常交易中，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 或者差

而影响交易的正常 行或者导致投 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种技术 可能来自

管理人、托管人、 券交易所、 券登 结算机构等； 

2、管理人、托管人、 券交易所、 券登 结算机构等在业务操作 程中，

因操作失 或 反操作 程而引 的 ； 

3、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 影响 券市场的 行，

可能导致 合 划 产的损失，从而带来 ； 

4、其他不可 知、不可 范的 。 

二、声明 

1、本 合 划未经任何一级政府、机构及 担保。 合 划投 者自愿

投 于本 合 划， 自行承担投 。 

2、 管理人直接办理本 合 划的 售外，本 合 划 管理人委托

的其他 合 划 售机构 售，但是， 合 划 产并不是 售机构的存款或

债，也没有经 合 划 售机构担保收益， 售机构并不能保 其收益或本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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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 分  合 划合同的变更、终止与 合 划 产的清算 

 

一、《 合 划合同》的变更 

1、变更 合 划合同涉及法律法 定或 合 划合同约定应经 合 划

份 持有人大会决 的事 的，应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

对于法律法 定和 合 划合同约定可不经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的事 ，由管理人和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并报中国 监会备案。 

2、关于《 合 划合同》变更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自生效后方

可执行，并自决 生效后两日内在指定媒介公告。 

二、《 合 划合同》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履行相关程序后，《 合 划合同》应当终止： 

1、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2、管理人、托管人职 终止，在 6 个月内没有新管理人、新托管人承接的； 

3、《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4、相关法律法 和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情况。 

三、 合 划 产的清算 

1、 合 划 产清算小组：自出现《 合 划合同》终止事由之日 30

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管理人组织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 监会的

监督下 行 合 划清算。 

2、 合 划 产清算小组组成： 合 划 产清算小组成员由管理人、托

管人、具有 券、期 相关业务 格的注册会 师、律师以及中国 监会指定的

人员组成。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 合 划 产清算小组职 ： 合 划 产清算小组 合 划 产

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 。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 行必要的

民事活动。 

4、 合 划 产清算程序： 

（1）《 合 划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

合 划； 

（2）对 合 划 产和债权债务 行清理和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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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 合 划 产 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 会 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 行外 审 ，聘 律师事务所对清算

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 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 合 划剩余 产 行分 。 

5、 合 划 产清算的期 为 6 个月，但因本 合 划所持 券的流动性

受到 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期 可相应 延。 

四、清算 用 

清算 用是指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在 行 合 划清算 程中发生的所

有合理 用，清算 用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优先从 合 划 产中支付。 

五、 合 划 产清算剩余 产的分  

依据 合 划 产清算的分 方案，将 合 划 产清算后的全 剩余 产

扣 合 划 产清算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 合 划债务后，按 合 划

份 持有人持有的 合 划份 比例 行分 。 

六、 合 划 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 程中的有关 大事 及时公告； 合 划 产清算报告经具有

券、期 相关业务 格的会 师事务所审 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

中国 监会备案并公告。 合 划 产清算公告于 合 划 产清算报告报中国

监会备案后 5 个工作日内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 行公告， 合 划 产清

算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 在指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 在指定

报刊上。 

七、 合 划 产清算 册及文件的保存 

合 划 产清算 册及有关文件由托管人保存 1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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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 分  合 划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 合 划份 持有人、管理人及托管人的权利义务 

（一）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1、根据《基 法》、《 作办法》及其他有关 定，管理人的权利包括但不

于： 

（1）依法募 ； 

（2）自《 合 划合同》生效之日 ，根据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独

立 用并管理 合 划 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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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 师事务所、 券经纪商、期 经纪机构

或其他为 合 划提供服务的外 机构；  

（16）在符合有关法律、法 的前提下，制 和 整有关 合 划申 、

回、 换和 交易 户的业务 则； 

（17）法律法 及中国 监会 定的和《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根据《基 法》、《 作办法》及其他有关 定，管理人的义务包括但不

于： 

（1）依法募 ，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

合 划份 的申 、 回和登 事宜； 

（2）办理 合 划备案手续； 

（3）自《 合 划合同》生效之日 ，以 实信用、 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

用 合 划 产； 

（4） 备 够的具有专业 格的人员 行 合 划投 分析、决策，以专业

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 作 合 划 产； 

（5）建立健全内 控制、监察与稽核、 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

所管理的 合 划 产和管理人的 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 合 划分

别管理，分别 ， 行 券投 ； 

（6） 依据《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外，不得利用

合 划 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 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 作 合 划 产； 

（7）依法接受托管人的监督； 

（8） 取 当合理的措施使 算 合 划份 申 、 回和注 价格的方法

符合《 合 划合同》等法律文件的 定，按有关 定 算并公告 合 划净值

信息，确定 合 划份 申 、 回的价格； 

（9） 行 合 划会 核算并编制 合 划 务会 报告； 

（10）编制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 

（11）严格按照《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履行信息

披 及报告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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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披 前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 ； 

（13）按《 合 划合同》的约定确定 合 划收益分 方案，及时向 合

划份 持有人分 合 划收益； 

（14）按 定受理申 与 回申 ，及时、 支付 回款 ； 

（15）依据《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召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或 合托管人、 合 划份 持有人依法召 合 划份 持有人

大会； 

（16

 

14 

（15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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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基 法》、《 作办法》及其他有关 定，托管人的权利包括但不

于： 

（1）自《 合 划合同》生效之日 ，依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的

定安全保管 合 划 产； 

（2）依《 合 划合同》约定获得 合 划托管 以及法律法 定或监管

批准的其他 用； 

（3）监督管理人对本 合 划的投 作，如发现管理人有 反《 合 划

合同》及国家法律法 行为，对 合 划 产、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成 大损失

的情形，应呈报中国 监会，并 取必要措施保护 合 划投 者的利益； 

（4）根据相关市场 则，为 合 划开 户、 券 户等投 所

户、为 合 划办理 券、期 交易 清算； 

（5）提 召开或召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6）在管理人更换时，提名新的管理人； 

（7）法律法 及中国 监会 定的和《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根据《基 法》、《 作办法》及其他有关 定，托管人的义务包括但不

于： 

（1）以 实信用、勤勉尽 的原则持有并安全保管 合 划 产； 

（2） 立专 的托管 ，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 备 够的、合格的

熟悉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 合 划 产托管事宜； 

（3）建立健全内 控制、监察与稽核、 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确

保 合 划 产的安全，保 其托管的 合 划 产与托管人自有 产以及不同

的 合 划 产相互独立；对所托管的不同的 合 划分别 置 户，独立核算，

分 管理，保 不同 合 划之 在 户 置、 划拨、 册 录等方 相互

独立； 

（4） 依据《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外，不得利用

合 划 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 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 合 划 产； 

（5）保管由管理人代表 合 划签 的与 合 划有关的 大合同及有关凭

； 

（6）按 定开 合 划 产的 户和 券 户等投 所 户，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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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划合同》的约定，根据管理人的投 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7）保守 合 划商业秘密， 《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另有 定外，在 合 划信息公开披 前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 ； 

（8）复核、审查管理人 算的 合 划 产净值、 合 划份 净值、 合

划份 申 、 回价格； 

（9）办理与 合 划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 事 ； 

（10）对 合 划 务会 报告、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出具意见，

明管理人在各 要方 的 作是否严格按照《 合 划合同》的 定 行；如

果管理人有未执行《 合 划合同》 定的行为， 应当 明托管人是否 取了

当的措施； 

（11）保存 合 划托管业务活动的 录、 册、报表和其他相关 料15年

以上； 

（12）建立并保存 合 划份 持有人名册； 

（13）按 定制作相关 册并与管理人核对； 

（14）依据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 定向 合 划份 持有人支付 合 划收

益和 回款 ； 

（15）依据《基 法》、《 合 划合同》及其他有关 定，召 合 划

份 持有人大会或 合管理人、 合 划份 持有人依法召 合 划份 持有

人大会； 

（16）按照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的 定监督管理人的投 作； 

（17）参加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参与 合 划 产的保管、清理、估价、

变现和分 ； 

（18） 临 散、依法被撤 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 监会

和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并 知管理人； 

（19）因 反《 合 划合同》导致 合 划 产损失时，应承担 偿 任，

其 偿 任不因其 任而免 ； 

（20）按 定监督管理人按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 定履行自己的义

务，管理人因 反《 合 划合同》 成 合 划 产损失时，应为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向管理人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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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执行生效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决 ； 

（22）法律法 及中国 监会 定的和《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三） 合 划份 持有人 

合 划投 者持有本 合 划份 的行为即 为对《 合 划合同》的承

和接受， 合 划投 者自依据《 合 划合同》取得 合 划份 ，即成为

本 合 划份 持有人和《 合 划合同》的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 合

划的 合 划份 。 合 划份 持有人作为《 合 划合同》当事人并不以在

《 合 划合同》上书 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同一类别每份 合 划份 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1、根据《基 法》、《 作办法》及其他有关 定， 合 划份 持有人的

权利包括但不 于： 

（1）分享 合 划 产收益； 

（2）参与分 清算后的剩余 合 划 产； 

（3）依法 或者申 回其持有的 合 划份 ； 

（4）按照 定要求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或者召 合 划份 持有

人大会； 

（5）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对 合 划份 持有

人大会审 事 行使表决权； 

（6）查 或者复制公开披 的 合 划信息 料； 

（7）监督管理人的投 作； 

（8）对管理人、托管人、 合 划服务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

或仲裁； 

（9）法律法 及中国 监会 定的和《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根据《基 法》、《 作办法》及其他有关 定， 合 划份 持有人的

义务包括但不 于： 

（1） 真 并 守《 合 划合同》、招募 明书等信息披 文件； 

（2）了 所投 合 划产品，了 自 承受能力，自主判断 合 划

的投 价值，自主做出投 决策，自行承担投 ； 

（3）关注 合 划信息披 ，及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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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纳 合 划申 款 及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所 定的 用； 

（5）在其持有的 合 划份 范围内，承担 合 划亏损或者《 合 划合

同》终止的有 任； 

（6）不从事任何有损 合 划及其他《 合 划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活

动； 

（7）执行生效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决 ； 

（8） 在 合 划交易 程中因任何原因获得的不当得利； 

（9）法律法 及中国 监会 定的和《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二、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召 、 事及表决的程序和 则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由 合 划份 持有人组成， 合 划份 持有人

的合法授权代表有权代表 合 划份 持有人出席会 并表决。 合 划份 持

有人持有的每一 合 划份 拥有平等的投票权。 

本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不 日常机构。在本 合 划存续期内，根据本

合 划的 作 要，份 持有人大会可以 立日常机构，日常机构的 立与

作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 和中国 监会的 定 行。 

（一）召开事由 

1、当出现或 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应当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但法律法 另有 定或《 合 划合同》另有约定的 外： 

（1）终止《 合 划合同》； 

（2）更换管理人； 

（3）更换托管人； 

（4） 换 合 划 作方式； 

（5） 整管理人、托管人的报 标准或提 售服务 ； 

（6）变更 合 划类别； 

（7）本 合 划与其他 合 产管理 划的合并； 

（8）变更 合 划投 目标、范围或策略； 

（9）变更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程序； 

（10）管理人或托管人要求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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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单独或合 持有本 合 划总份 10%以上（含10%） 合 划份

的 合 划份 持有人（以管理人或托管人收到提 当日的 合 划份 算，

下同）就同一事 书 要求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12）对本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产生 大影响的其他事 ； 

（13）法律法 、《 合 划合同》或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应当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事 。 

2、在法律法 定和《 合 划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且对 合 划份 持有

人利益无实 性不利影响的前提下，以下情况可由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后修

改，不 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1）法律法 要求增加或 整的 合 划 用的收取； 

（2） 整本 合 划的申 率、 低 回 率、 售服务 或变更收 方

式、 整份 类别 置； 

（3）因相应的法律法 发生变动而应当对《 合 划合同》 行修改； 

（4）对《 合 划合同》的修改对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无实 性不利影

响或修改不涉及《 合 划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5）按照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 定不 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

会的其他情形。 

3、 合 划合同生效后， 续50个工作日出现 合 划份 持有人数 不满

200人或者 合 划 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本 合 划将根据 合 划

合同的约定清算并终止，且无 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二）会 召 人及召 方式 

1、 法律法 定或《 合 划合同》另有约定外， 合 划份 持有人大

会由管理人召 。 

2、管理人未按 定召 或不能召开时，由托管人召 。 

3、托管人 为有必要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管理人提出书

提 。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 提 之日  10日内决定是否召 ，并书 告知

托管人。管理人决定召 的，应当自出具书 决定之日 60日内召开；管理人决

定不召 ，托管人仍 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由托管人自行召 ，并自出具书

决定之日 60日内召开并告知管理人，管理人应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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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表 合 划份 10%以上（含10%）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就同一事

书 要求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应当向管理人提出书 提 。管理人应

当自收到书 提 之日 10日内决定是否召 ，并书 告知提出提 的 合 划

份 持有人代表和托管人。管理人决定召 的，应当自出具书 决定之日 60

日内召开；管理人决定不召 ，代表 合 划份 10%以上（含10%）的 合

划份 持有人仍 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托管人提出书 提 。托管人应当自

收到书 提 之日 10日内决定是否召 ，并书 告知提出提 的 合 划份

持有人代表和管理人；托管人决定召 的，应当自出具书 决定之日 60日内召

开并告知管理人，管理人应当 合。 

5、代表 合 划份 10%以上（含10%）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就同一事

要求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而管理人、托管人 不召 的，单独或合

代表 合 划份 10%以上（含10%）的 合 划份 持有人有权自行召 ，并

至少提前30日报中国 监会备案。 合 划份 持有人依法自行召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管理人、托管人应当 合，不得 碍、干扰。 

6、 合 划份 持有人会 的召 人 择确定开会时 、地点、方式和

权益登 日。 

（三）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 知时 、 知内容、 知方式 

1、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召 人应于会 召开前30日，在指定媒介

公告。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知应至少 明以下内容： 

（1）会 召开的时 、地点和会 形式； 

（2）会 拟审 的事 、 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3）有权出席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 合 划份 持有人的权益登

日； 

（4）授权委托 明的内容要求（包括但不 于代理人 份，代理权 和代理

有效期 等）、 时 和地点； 

（5）会务常 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 ； 

（6）出席会 者必 准备的文件和必 履行的手续； 

（7）召 人 要 知的其他事 。 

2、 取 开会方式并 行表决的情况下，由会 召 人决定在会 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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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 开会的方式 为有效： 

（1）会 召 人按《 合 划合同》约定公布会 知后，在2个工作日内

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2）召 人按 合 划合同约定 知托管人（如果托管人为召 人，则为管

理人）到指定地点对书 表决意见的 票 行监督。会 召 人在托管人（如果

托管人为召 人，则为管理人）和公 机关的监督下按照会 知 定的方式收

取份 持有人的书 表决意见；托管人或管理人经 知不参加收取书 表决意见

的，不影响表决效力； 

（3）本人直接出具书 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 意见的， 合 划份

持有人所持有的 合 划份 不小于在权益登 日 合 划总份 的二分之一

（含二分之一）；若本人直接出具书 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 意见 合

划份 持有人所持有的 合 划份 小于在权益登 日 合 划总份 的二分

之一，召 人可以在原公告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召开时 的3个月以后、6

个月以内，就原定审 事 新召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新召 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含三分之一） 合 划份 的

合 划份 持有人直接出具书 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 意见； 

（4）上 第（3） 中直接出具书 意见的 合 划份 持有人或受托代表

他人出具书 意见的代理人，同时提交的持有 合 划份 的凭 、受托出具书

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 合 划份 持有人持有 合 划份 的凭 及 合

划份 持有人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 明符合法律法 、《 合 划合同》和会

知的 定，并与 合 划登 机构 录相符。 

3、在不与法律法 冲突的前提下，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亦可 用网络、

电 、短信等其他 现场方式或者以现场方式与 现场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程序比照现场开会和 开会的程序 行。 合 划份 持有人可以 用书

、网络、电 、短信或其他方式 行表决，具体方式由会 召 人确定并在会

知中列明。 

4、在不与法律法 冲突的前提下， 合 划份 持有人可 用其他书 或

书 方式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授权方式可

以 用书 、网络、电 、短信或其他方式，具体方式在会 知中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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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事内容与程序 

1、 事内容及提案权 

事内容为关系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的 大事 ，如《 合 划合同》

的 大修改、决定终止《 合 划合同》、更换管理人、更换托管人、与其他

合 产管理 划合并、法律法 及《 合 划合同》 定的其他事 以及会 召

人 为 提交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 的其他事 。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召 人发出召 会 的 知后，对原有提案的修

改应当在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召开前及时公告。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公告的 事内容 行表决。 

2、 事程序 

（1）现场开会 

在现场开会的方式下， 先由大会主持人按照下列第七条 定程序确定和公

布监票人，然后由大会主持人宣 提案，经 后 行表决，并形成大会决 。

大会主持人为管理人授权出席会 的代表，在管理人授权代表未能主持大会的情

况下，由托管人授权其出席会 的代表主持；如果管理人授权代表和托管人授权

代表均未能主持大会，则由出席大会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和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50%以上（含50%） 举产生一名 合 划份 持有人作为 次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管理人和托管人拒不出席或主持 合 划份 持有人大

会，不影响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作出的决 的效力。 

会 召 人应当制作出席会 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 明参加会 人员姓名

（或单位名称）、 份 明文件号码、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的 合 划份 、

合 划份 持有人姓名（或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等事 。 

（2） 开会 

在 开会的情况下， 先由召 人提前30日公布提案，在所 知的表决截

止日期后2个工作日内在公 机关监督下由召 人统 全 有效表决，在公 机

关监督下形成决 。 

（六）表决 

合 划份 持有人所持每份 合 划份 有一票表决权。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分为一般决 和特别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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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点结果。 

（4） 票 程应由公 机关予以公 ，管理人或托管人拒不出席大会的，不

影响 票的效力。 

2、 开会 

在 开会的情况下， 票方式为：由大会召 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托管

人授权代表（若由托管人召 ，则为管理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 行 票，并由

公 机关对其 票 程予以公 。管理人或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 表决意见的

票 行监督的，不影响 票和表决结果。 

（八）生效与公告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决 ，召 人应当自 之日 5日内报中国 监

会备案。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的决 自表决 之日 生效。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自生效之日 2日内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如果

用 方式 行表决，在公告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时，必 将公 书全

文、公 机构、公 员姓名等一同公告。 

管理人、托管人和 合 划份 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 合 划份 持有人

大会的决 。生效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对全体 合 划份 持有人、

管理人、托管人均有约束力。 

（九）本 分关于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召开事由、召开条件、 事程序、

表决条件等 定，凡是直接引用法律法 的 分，如将来法律法 修改导致相关

内容被取消或变更的，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提前公告后，可直接对本 分

内容 行修改和 整，无 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审 。 

 

三、 合 划合同的终止事由、程序与 合 划 产的清算 

（一）《 合 划合同》的变更 

1、变更 合 划合同涉及法律法 定或本合同约定应经 合 划份 持有

人大会决 的事 的，应召开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对于法律

法 定和 合 划合同约定可不经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的事 ，

由管理人和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并报中国 监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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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 合 划合同》变更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 自生效后方可

执行，并自决 生效后两日内在指定媒介公告。 

（二）《 合 划合同》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履行相关程序后，《 合 划合同》应当终止： 

1、 合 划份 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2、管理人、托管人职 终止，在6个月内没有新管理人、新托管人承接的； 

3、《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4、相关法律法 和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情况。 

（三） 合 划 产的清算 

1、 合 划 产清算小组：自出现《 合 划合同》终止事由之日 30个工

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管理人组织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 监会的监督

下 行 合 划清算。 

2、 合 划 产清算小组组成： 合 划 产清算小组成员由管理人、托管

人、具有 券、期 相关业务 格的注册会 师、律师以及中国 监会指定的人

员组成。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 合 划 产清算小组职 ： 合 划 产清算小组 合 划 产的

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 。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 行必要的民

事活动。 

4、 合 划 产清算程序： 

（1）《 合 划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

合 划； 

（2）对 合 划 产和债权债务 行清理和确 ； 

（3）对 合 划 产 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 会 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 行外 审 ，聘 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 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 合 划剩余 产 行分 。 

5、 合 划 产清算的期 为6个月，但因本 合 划所持 券的流动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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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期 可相应 延。 

（四）清算 用 

清算 用是指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在 行 合 划清算 程中发生的所有

合理 用，清算 用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优先从 合 划 产中支付。 

（五） 合 划 产清算剩余 产的分  

依据 合 划 产清算的分 方案，将 合 划 产清算后的全 剩余 产

扣 合 划 产清算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 合 划债务后，按 合 划

份 持有人持有的 合 划份 比例 行分 。 

（六） 合 划 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 程中的有关 大事 及时公告； 合 划 产清算报告经具有 券、

期 相关业务 格的会 师事务所审 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

国 监会备案并公告。 合 划 产清算公告于 合 划 产清算报告报中国

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 行公告， 合 划 产清算

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 在指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 在指定报

刊上。 

（七） 合 划 产清算 册及文件的保存 

合 划 产清算 册及有关文件由托管人保存15年以上。 

 

四、争 决方式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 合 划合同》而产生的或与《 合 划合同》有关

的一切争 ，如经友好协商未能 决的，应提交中国国 经济 易仲裁委员会并

按其仲裁 则 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北京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当事人

均有约束力，仲裁 用和律师 用由 方承担。 

争 处理期 ，管理人和托管人应恪守各自的职 ，继续忠实、勤勉、尽

地履行 合 划合同 定的义务，维护 合 划份 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合 划合同》受中国法律管 。 

 

五、 合 划合同的存放地及投 者取得方式 

《 合 划合同》可印制成册，供投 者在管理人、托管人、 售机构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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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场所和营业场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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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 分  合 划托管协 的内容摘要 

 

一、托管协 当事人 

（一）管理人 

名称：中国国 融股份有 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 区建国 外大街 1 号国 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 区建国 外大街 1 号国 3 期 B 座 42 层 

政编码：100020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成立日期：1995 年 7 月 31 日 

投 管理业务批准文号： 监机构字[2007]196 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 公司 

注册 本：230666.9 万人民币 

存续期 ：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一、人民币特种股票、人民币普 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

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经纪业务；二、人民币普 股票、人民币特种

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自营业务；三、

人民币普 股票、人民币特种股票、境外发行股票，境内外政府债券、公司债券

和企业债券的承 业务；四、基 的发 和管理；五、企业 组、收 与合并

；六、 目融 ；七、投 及其他 业务；八、外汇买卖；九、境

外企业、境内外商投 企业的外汇 产管理；十、同业拆借；十一、客户 产管

理；十二、网上 券委托业务；十三、融 融券业务；十四、代 融产品；十

五、 券投 基 代 ；十六、为期 公司提供中 介绍业务；十七、 券投

基 托管业务；十八、经 融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 经批准的 目，

经相关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二）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 行股份有 公司(简称：中国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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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西城区 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市口大街1号 1号楼 

政编码：100033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7日 

基 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 监会 监基字[1998]12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 公司 

注册 本： 仟伍佰亿壹仟 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 元整 

存续期 ：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 期 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 现；发行 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 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 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 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 及代理保 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

国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 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托管人与管理人之 的业务监督、核查 

托管人对管理人的业务监督和核查 

（一）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 的 定及《 合 划合同》的约定，对 合

划投 范围、投 对 行监督。《 合 划合同》明确约定 合 划投

格或 券 择标准的，管理人应按照托管人要求的格式提供投 品种池，以便托

管人 用相关技术系统，对 合 划实 投 是否符合《 合 划合同》关于

券 择标准的约定 行监督，对存在疑义的事 行核查。 

本 合 划的投 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 融工具，包括债券（含国

债、 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可 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 换债

券）、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短期融 券、 短期融 券、中期票据等债券）、

产支持 券、债券回 、同业存单、 行存款（包括协 存款、定期存款及其

他 行存款）、国债期 、 币市场工具、现 等，以及法律法 或中国 监会

允 合 产管理 划投 的其他 融工具(但 符合中国 监会相关 定)。 

本 合 划不直接买入股票等权益类 产，也不参与新股申 和新股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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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持有因可 换债券 股所形成的股票， 等股票应当在其可交易之日 15

个交易日内卖出。 

如法律法 或监管机构以后允 合 产管理 划投 其他品种，管理人在

履行 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范围。 

（二）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 的 定及《 合 划合同》的约定，按下

比例和 整期 行监督： 

（1）本 合 划对债券 产的投 比例不低于 合 划 产的80%； 

（2）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 国债期 合约 缴纳的交易保 后，保持

不低于 合 划 产净值5％的现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

不包括结算备付 、存出保 和应收申 款等； 

（3）本 合 划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 券，其市值不 合 划 产净

值的10％；  

（4）本 合 划管理人管理且在托管人处托管的全 合 产管理 划持

有一家公司发行的 券，不 券的10％； 

（5）本 合 划投 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 产支持 券的比例，不得

合 划 产净值的10％； 

（6）本 合 划持有的全 产支持 券，其市值不得 合 划 产

净值的20％； 

（7）本 合 划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 产支持 券的比例，不得

产支持 券 模的10％； 

（8）本 合 划管理人管理且在托管人处托管的全 合 产管理 划投

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 产支持 券，不得 其各类 产支持 券合

模的10％； 

（9）本 合 划应投 于信用级别 级为BBB以上(含BBB)的 产支持

券。 合 划持有 产支持 券期 ，如果其信用等级下 、不再符合投 标准，

应在 级报告发布之日 3个月内予以全 卖出； 

（10）本 合 划 入全国 行 同业市场 行债券回 的 余 不得

合 划 产净值的40%， 入全国 行 同业市场 行债券回 的最 期

为1年，债券回 到期后不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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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本 合 划投 于国债期 的，应满 如下 制： 

（a）本 合 划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国债期 合约价值，不得

合 划 产净值的15%； 

（b）本 合 划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国债期 合约价值不得

合 划持有的债券总市值的30%； 

（c）本 合 划所持有的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市值

和买入、卖出国债期 合约价值，合 （ 差 算）应不低于 合 划 产的80%； 

（d） 合 划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国债期 合约的成交

不得 上一交易日 合 划 产净值的30%； 

（12）本 合 划管理人管理且在托管人处托管的全 开放式 合 产管理

划(包括开放式 合 产管理 划以及处于开放期的定期开放 合 产管理

划)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可流 股票，不得 上市公司可流 股票的

15%；本管理人管理且在托管人处托管的全 投 组合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

可流 股票，不得 上市公司可流 股票的30%；  

（13）本 合 划主动投 于流动性受 产的市值合 不得 合 划

产净值的15%；因 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股票停牌、 合 划 模变动等管

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 合 划不符合 比例 制的，管理人不得主动新增流动性

受 产的投 ； 

（14）本 合 划与私募类 券 管产品及中国 监会 定的其他主体为交

易对手开展 回 交易的，可接受 押品的 要求应当与本 合 划合同约定

的投 范围保持一致； 

（15）本 合 划 产总值不 合 划 产净值的140%； 

（16）法律法 及中国 监会 定的和《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投

制。 

上 第（2）、（9）、（13）、（14） 情形之外，因 券、期 市场波

动、 券发行人合并、 合 划 模变动等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 合 划投

比例不符合上 定投 比例的，管理人应当在10个交易日内 行 整，但中国

监会 定的特殊情形 外。法律法 另有 定的，从其 定。 

本 合 划在开始 行期 投 之前，应与托管人、期 公司三方一同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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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清算、估值、交收等事宜另行签署《期 投 托管操作三方备忘录》。 

管理人应当自 合 划合同生效之日 6个月内使 合 划的投 组合比例

符合 合 划合同的有关约定。在上 期 内，本 合 划的投 范围、投 策

略应当符合 合 划合同的约定。托管人对 合 划的投 的监督与检查自 合

划合同生效之日 开始。 

法律法 或监管 取消上 制，如 用于本 合 划，管理人在履行

当程序后，则本 合 划投 不再受相关 制。 

（三）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 的 定及《 合 划合同》约定对本托管协

第十五条第九款 合 划投 禁止行为 事后监督方式 行监督。 

管理人 用 合 划 产买卖管理人、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控制人或

者与其有 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 券或者承 期内承 的 券，或者从事其

他 大关联交易的，应当符合 合 划的投 目标和投 策略， 循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范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内 审批机制和 估机制，按

照市场公平合理价格执行。相关交易必 事先得到托管人的同意，并按法律法

予以披 。 

（四）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 的 定及《 合 划合同》的约定，对管理

人参与 行 债券市场 行监督。管理人应在 合 划投 作之前向托管人提

供符合法律法 及行业标准的、经慎 择的、本 合 划 用的 行 债券市

场交易对手名单，并约定各交易对手所 用的交易结算方式。管理人应严格按照

交易对手名单的范围在 行 债券市场 择交易对手。托管人监督管理人是否按

事前提供的 行 债券市场交易对手名单 行交易。管理人可以每半年对 行

债券市场交易对手名单及结算方式 行更新，新名单确定前已与本次剔 的交易

对手所 行但尚未结算的交易，仍应按照协 行结算。如管理人根据市场情况

要临时 整 行 债券市场交易对手名单及结算方式的，应向托管人 明理

由，并在与交易对手发生交易前3个工作日内与托管人协商 决。 

管理人 对交易对手的 信控制，按 行 债券市场的交易 则 行交

易，并 决因交易对手不履行合同而 成的纠纷及损失，托管人不承担由此

成的任何法律 任及损失。若未履约的交易对手在托管人与管理人确定的时

前仍未承担 约 任及其他相关法律 任的，管理人可以对相应损失先行予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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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然后再向相关交易对手 偿。托管人则根据 行 债券市场成交单对合同履

行情况 行监督。如托管人事后发现管理人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的交易对手或交易

方式 行交易时，托管人应及时提 管理人，托管人不承担由此 成的任何损失

和 任。 

（五）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 的 定及《 合 划合同》的约定，对 合

划 产净值 算、各类 合 划份 净值 算、应收 到 、 合 划 用

开支及收入确定、 合 划收益分 、相关信息披 、 合 划宣传推介材料中

登 合 划业绩表现数据等 行监督和核查。 

（六）托管人发现管理人的上 事 及投 指令或实 投 作 反法律法

、《 合 划合同》和本托管协 的 定，应及时以电 提 或书 提示等方

式 知管理人 期纠正。管理人应积极 合和协助托管人的监督和核查。管理人

收到书 知后应在下一工作日前及时核对并以书 形式给托管人发出回函，就

托管人的疑义 行 或举 ， 明 原因及纠正期 ，并保 在 定期 内

及时改正。在上 定期 内，托管人有权 时对 知事 行复查，督促管理

人改正。管理人对托管人 知的 事 未能在 期内纠正的，托管人应报告中

国 监会。 

（七）管理人有义务 合和协助托管人依照法律法 、《 合 划合同》和

本托管协 对 合 划业务执行核查。对托管人发出的书 提示，管理人应在

定时 内答复并改正，或就托管人的疑义 行 或举 ；对托管人按照法律法

、《 合 划合同》和本托管协 的要求 向中国 监会报 合 划监督报

告的事 ，管理人应积极 合提供相关数据 料和制度等。 

（八）若托管人发现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指令 反法律、行政法

和其他有关 定，或者 反《 合 划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 知管理人，

由此 成的损失由管理人承担。 

（九）托管人发现管理人有 大 行为，应及时报告中国 监会，同时

知管理人 期纠正，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 监会。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

挠对方根据本托管协 定行使监督权，或 取拖延、欺 等手段妨碍对方

行有效监督，情节严 或经托管人提出 告仍不改正的，托管人应报告中国 监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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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对托管人的业务核查 

（一）管理人对托管人履行托管职 情况 行核查，核查事 包括托管人安

全保管 合 划 产、开 合 划 产的 户和 券 户等投 所

户、复核管理人 算的 合 划 产净值和 合 划份 净值、根据管理人指令

办理清算交收、相关信息披 和监督 合 划投 作等行为。 

（二）管理人发现托管人擅自挪用 合 划 产、未对 合 划 产实行分

管理、未执行或无故延 执行管理人 划拨指令、泄 合 划投 信息等

反《基 法》、《 合 划合同》、本协 及其他有关 定时，应及时以书

形式 知托管人 期纠正。托管人收到 知后应及时核对并以书 形式给管理人

发出回函， 明 原因及纠正期 ，并保 在 定期 内及时改正。在上

定期 内，管理人有权 时对 知事 行复查，督促托管人改正。托管人应积

极 合管理人的核查行为，包括但不 于：提交相关 料以供管理人核查托管

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 定时 内答复管理人并改正。 

（三）管理人发现托管人有 大 行为，应及时报告中国 监会，同时

知托管人 期纠正，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 监会。托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

挠对方根据本协 定行使监督权，或 取拖延、欺 等手段妨碍对方 行有

效监督，情节严 或经管理人提出 告仍不改正的，管理人应报告中国 监会。 

 

三、 合 划 产的保管 

（一） 合 划 产保管的原则 

1. 合 划 产应独立于管理人、托管人的固有 产。 

2.托管人应安全保管 合 划 产。 

3.托管人按照 定开 合 划 产的 户和 券 户等投 所

户。 

4.托管人对所托管的不同 合 划 产分别 置 户，确保 合 划 产的

完整与独立。 

5.托管人按照《 合 划合同》和本协 的约定保管 合 划 产，如有特

殊情况双方可另行协商 决。托管人未经管理人的指令，不得自行 用、处分、

分 本 合 划的任何 产（不包含托管人依据中国 券登 结算有 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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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数据完成场内交易交收、开户 行或交易/登 结算机构扣收交易 、结算

和 户维护 等 用）。 

6.对于因为 合 划投 产生的应收 产，应由管理人 与有关当事人确

定到 日期并 知托管人，到 日 合 划 产没有到 合 划 户的，托管

人应及时 知管理人 取措施 行催收。由此给 合 划 产 成损失的，管理

人应 向有关当事人 偿 合 划 产的损失，托管人应予以必要的协助和

合，但对此不承担任何 任。 

7. 依据法律法 和《 合 划合同》的 定外，托管人不得委托第三人托

管 合 划 产。 

（二） 合 划 行 户的开立和管理 

1.托管人应以 合 划的名义在其营业机构开立 合 划的 行 户，并根

据管理人合法合 的指令办理 收付。本 合 划的 行 留印 由托管人保

管和使用。 

2. 合 划 行 户的开立和使用， 于满 开展本 合 划业务的 要。

托管人和管理人不得假借本 合 划的名义开立任何其他 行 户；亦不得使用

合 划的任何 户 行本 合 划业务以外的活动。 

3. 合 划 行 户的开立和管理应符合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 定。 

4.在符合法律法 定的条件下，托管人可以 托管人专用 户办理 合

划 产的支付。 

（三） 合 划 券 户和结算备付 户的开立和管理 

1.托管人在中国 券登 结算有 任公司为 合 划开立托管人与 合

划联名的 券 户。 

2. 合 划 券 户的开立和使用，仅 于满 开展本 合 划业务的

要。托管人和管理人不得出借或未经对方同意擅自 合 划的任何 券

户，亦不得使用 合 划的任何 户 行本 合 划业务以外的活动。 

3. 合 划 券 户的开立和 券 户卡的保管由托管人 ， 户 产的

管理和 用由管理人 。 

券 户开户 由管理人先行垫付,待托管产品启始 营后,管理人可向托管

人发 划款指令,将代垫开户 从本 合 划托管 户中扣 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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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托管人以托管人的名义在中国 券登 结算有 任公司开立结算备付

户，并代表所托管的 合 划完成与中国 券登 结算有 任公司的一级

法人清算工作，管理人应予以积极协助。结算备付 、结算保 、交收 等

的收取按照中国 券登 结算有 任公司的 定以及管理人与托管人签署的

《托管 行 券 结算协 》执行。 

5. 户注 时，由管理人依据中国 券登 结算公司相关 定，委托有交易

关系的 券公司 办理。 户完成后，管理人 将相关 明提供至托管人。

户注 期 如 托管人提供 合的，托管人应予以 合。 

6.若中国 监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在本托管协 立日之后允 合 划从

事其他投 品种的投 业务，涉及相关 户的开立、使用的，若无相关 定，则

托管人比照上 关于 户开立、使用的 定执行。 

（四）债券托管专户的开 和管理 

本托管协 生效后，管理人 以 合 划的名义申 并取得 入全国 行

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 格，并代表 合 划 行交易；托管人根据中国人民

行、 行 市场登 结算机构的有关 定，在 行 市场登 结算机构开立债券

托管 户，持有人 户和 结算 户，并代表 合 划 行 行 市场债券的

结算。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代表 合 划签 全国 行 债券市场债券回 主协

。 

（五）其他 户的开立和管理 

1.在本托管协 立日之后，本 合 划被允 从事符合法律法 定和

《 合 划合同》约定的其他投 品种的投 业务时，如果涉及相关 户的开

和使用，由管理人协助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 的 定和《 合 划合同》的约

定，开立有关 户。 户按有关 则使用并管理。 

2.法律法 等有关 定对相关 户的开立和管理另有 定的，从其 定办

理。 

（七） 合 划 产投 的有关有价凭 等的保管 

合 划 产投 的有关实物 券、 行存款开户 实书等有价凭 由托管

人存放于托管人的保管库，也可存入中央国债登 结算有 任公司、中国 券

登 结算有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北京分公司或票据营业中心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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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库，保管凭 由托管人持有。实物 券、 行定期存款 实书等有价凭 的

买和 ，按管理人和托管人双方约定办理。托管人对由托管人以外机构实

有效控制或保管的 产不承担任何 任。 

（八）与 合 划 产有关的 大合同的保管 

与 合 划 产有关的 大合同的签署，由管理人 。由管理人代表 合

划签署的、与 合 划 产有关的 大合同的原件分别由管理人、托管人保管。

本协 另有 定外，管理人代表 合 划签署的与 合 划 产有关的 大合

同包括但不 于 合 划年度审 合同、 合 划信息披 协 及 合 划投

业务中产生的 大合同，管理人应保 管理人和托管人至少各持有一份正本的原

件。管理人应在 大合同签署后及时以加密方式将 大合同传真给托管人，并在

三十个工作日内将正本 托管人处。 大合同的保管期 为本托管协 终止后

15年。对于无法取得两份以上的正本的，管理人应向托管人提供加盖公章的合同

复印件，未经双方协商或未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合同原件不得 移。 

 

四、 合 划 产净值 算与复核 

（一） 合 划 产净值的 算、复核与完成的时 及程序 

1. 合 划 产净值是指 合 划 产总值减去 债后的 。 合 划份

净值是按照每个交易日 市后， 合 划 产净值 以当日 合 划份 的余

数 算，精确到0.0001元，小数点后第5位四舍五入。国家另有 定的，从

其 定。 

管理人每个交易日 算 合 划 产净值及各类 合 划份 净值，并按

定公告。 

2.管理人应每交易日对 合 划 产估值。但管理人根据法律法 或《 合

划合同》的 定暂停估值时 外。管理人每个交易日对 合 划 产估值后，

将 合 划份 净值结果发 托管人，经托管人复核无 后，由管理人对外公布。 

（二） 合 划 产估值方法和特殊情形的处理 

1.估值对  

合 划所拥有的股票、债券、国债期 合约和 行存款本息、应收款 、

其它投 等 产及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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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值方法 

本 合 划所持有的投 品种，按如下原则 行估值 ： 

（1） 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 券的估值 

1）交易所上市的有价 券（包括股票等），以其估值日在 券交易所挂牌

的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 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 大

变化或 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 券价格的 大事件的，以最 交易日的市价

（收盘价）估值；如最 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 大变化或 券发行机构发生

影响 券价格的 大事件的，可参考类似投 品种的现行市价及 大变化因素，

整最 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可 换债券以每日收盘价

作为估值全价。 

2）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 的不含权固定收益品种， 取估值日第三方

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 行估值； 

3）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 的含权固定收益品种， 取估值日第三方估

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唯一估值净价或推荐估值净价 行估值； 

4）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 市场的有价 券， 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交易所市场挂牌 的 产支持 券， 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5）对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未上市或未挂牌 的债券，对存在活 市场的情

况下，应以活 市场上未经 整的报价作为估值日的公允价值；对于活 市场报

价未能代表估值日公允价值的情况下，应对市场报价 行 整以确 估值日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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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 合 划份 净值小数点后4位以内(含第4位)发生差 时， 为 合

划份 净值 ； 合 划份 净值出现 时，管理人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报托管人，并 取合理的措施 止损失 一步扩大； 偏差 到 合 划份

净值的0.25%时，管理人应当 报托管人并报中国 监会备案； 偏差 到

合 划份 净值的0.5%时，管理人应当公告；当发生净值 算 时，由管理人

处理，由此给 合 划份 持有人和 合 划 成损失的，应由管理人先行

付，管理人按差 情形，有权向其他当事人 偿。 

2.当 合 划份 净值 算差 给 合 划和 合 划份 持有人 成损

失 要 行 偿时，管理人和托管人应根据实 情况界定双方承担的 任，经确

后按以下条款 行 偿： 

(1)本 合 划的 合 划会 任方由管理人担任，与本 合 划有关的

会 ，如经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 后，尚不能 成一致时，按管理人的

建 执行，由此给 合 划份 持有人和 合 划 产 成的损失，由管理人

付。 

(2)若管理人 算的 合 划份 净值已由托管人复核确 后公告，而且托

管人未对 算 程提出疑义或要求管理人书 明， 合 划份 净值出 且

成 合 划份 持有人损失的，应根据法律法 的 定对投 者或 合 划支付

偿 ，就实 向投 者或 合 划支付的 偿 ，管理人与托管人按照管理

和托管 的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 任。 

(3)如管理人和托管人对 合 划份 净值的 算结果，虽然多次 新 算

和核对，尚不能 成一致时，为 免不能按时公布 合 划份 净值的情形，以

管理人的 算结果对外公布，由此给 合 划份 持有人和 合 划 成的损

失，由管理人 付。 

(4)由于管理人提供的信息 （包括但不 于 合 划申 或 回

等）， 而导致 合 划份 净值 算 而引 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和 合

划 产的损失，由管理人 付。 

3.管理人和托管人由于各自技术系统 置而产生的净值 算尾差，以管理人

算结果为准。 

4.前 内容如法律法 或者监管 另有 定的，从其 定。如果行业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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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做法，双方当事人应本着平等和保护 合 划份 持有人利益的原则 行协

商。 

（四）暂停估值的情形 

1. 合 划投 所涉及的 券/期 交易市场 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

停营业时； 

2.因不可抗力致使管理人、托管人无法准确 估 合 划 产价值时； 

3.当前一估值日 合 划 产净值 50%以上的 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 市

场价格且 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 大不确定性时，经与托管人协商一

致的，管理人应当暂停估值； 

4.中国 监会和《 合 划合同》 定的其他情形。 

（五） 合 划会 制度 

按国家有关 定的会 制度执行。 

（六） 合 划 册的建立 

管理人 行 合 划会 核算并编制 合 划 务会 报告。管理人独立地

置、 录和保管本 合 划的全套 册。若管理人和托管人对会 处理方法存

在分歧，应以管理人的处理方法为准。若当日核对不符，暂时无法查找到 的

原因而影响到 合 划 产净值的 算和公告的，以管理人的 册为准。 

（七） 合 划 务报表与报告的编制和复核 

1. 务报表的编制 

合 划 务报表由管理人编制，托管人复核。 

2.报表复核 

托管人在收到管理人编制的 合 划 务报表后， 行独立的复核。核对不

符时，应及时 知管理人共同查出原因， 行 整，直至双方数据完全一致。 

3. 务报表的编制与复核时 安排 

(1)报表的编制 

管理人应当在每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月度报表的编制；在每个季度结

束之日 15个工作日内完成 合 划季度报告的编制；在上半年结束之日 两个

月内完成 合 划中期报告的编制；在每年结束之日 三个月内完成 合 划年

度报告的编制。 合 划年度报告中的 务会 报告应当经 具有 券、期 相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材料－招募 明书 

 113 

关业务 格的会 师事务所审 。《 合 划合同》生效不 两个月的，管理人

可以不编制当期季度报告、中期报告或者年度报告。 

(2)报表的复核 

管理人应及时完成报表编制，将有关报表提供托管人复核；托管人在复核

程中，发现双方的报表存在不符时，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共同查明原因， 行 整，

整以国家有关 定为准。 

管理人应留 充分的时 ，便于托管人复核相关报表及报告。 

（八）管理人应在编制季度报告、中期报告或者年度报告之前及时向托管人

提供 合 划业绩比 基准的基础数据和编制结果。 

 

五、 合 划份 持有人名册的登 与保管  

合 划份 持有人名册至少应包括 合 划份 持有人的名称和持有的

合 划份 。 合 划份 持有人名册由登 机构根据管理人的指令编制和保

管，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分别保管 合 划份 持有人名册，保存期不少于15年。

如不能妥善保管，则按相关法 承担 任。 

在托管人要求或编制中期报告和年报前，管理人应将有关 料 交托管人，

不得无故拒绝或延 提供，并保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托管人不得将所

保管的 合 划份 持有人名册用于 合 划托管业务以外的其他用 ，并应

守保密义务。 

 

六、争 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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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托管协 的修改与终止 

（一）托管协 的变更程序 

本协 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对协 行修改。修改后的新协 ，其

内容不得与《 合 划合同》的 定有任何冲突。 合 划托管协 的变更报中

国 监会备案。 

（二）托管协 终止的情形 

1.《 合 划合同》终止； 

2.托管人 散、依法被撤 、破产或由其他托管人接管 合 划 产； 

3.管理人 散、依法被撤 、破产或由其他管理人接管 合 划管理权； 

4.发生法律法 或《 合 划合同》 定的终止事 。 

（三） 合 划 产的清算 

1. 合 划 产清算小组：自出现《 合 划合同》终止事由之日 30个工

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管理人组织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 监会的监督

下 行 合 划清算。 

2. 合 划 产清算小组组成： 合 划 产清算小组成员由管理人、托管

人、具有 券、期 相关业务 格的注册会 师、律师以及中国 监会指定的人

员组成。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 合 划 产清算小组职 ： 合 划 产清算小组 合 划 产的

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 。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 行必要的民

事活动。 

4. 合 划 产清算程序： 

(1)《 合 划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

合 划； 

(2)对 合 划 产和债权债务 行清理和确 ； 

(3)对 合 划 产 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 会 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 行外 审 ，聘 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

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6)将清算结果报中国 监会备案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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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 合 划 产 行分 。 

5. 合 划 产清算的期 为6个月，但因本 合 划所持 券的流动性受

到 制而不能及时变现的，清算期 可相应 延。 

6.清算 用 

清算 用是指 合 划 产清算小组在 行 合 划清算 程中发生的所

有合理 用，清算 用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优先从 合 划 产中支付。 

7. 合 划 产清算剩余 产的分  

依据 合 划 产清算的分 方案，将 合 划 产清算后的全 剩余 产

扣 合 划 产清算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 合 划债务后，按 合 划

份 持有人持有的 合 划份 比例 行分 。 

8. 合 划 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 程中的有关 大事 及时公告； 合 划 产清算报告经具有

券、期 相关业务 格的会 师事务所审 、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

报中国 监会备案并公告。 合 划 产清算公告于 合 划 产清算报告报中

国 监会备案后5个工作日内由 合 划 产清算小组 行公告， 合 划 产

清算小组应当将清算报告登 在指定网站上，并将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登 在指

定报刊上。 

9. 合 划 产清算 册及文件的保存 

合 划 产清算 册及有关文件由托管人保存至少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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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 分  对 合 划份 持有人的服务 

 

管理人承 为 合 划份 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管理人将根据份 持

有人的 要和市场的变化，增加或变更服务 目。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 料寄 及查  

1、 合 划投 者对 单： 

管理人将向发生交易的 合 划份 持有人以书 或电子文件形式定期或

不定期寄 对 单。 

2、其他相关的信息 料。 合 划份 持有人可以 管理人网站获取

合 划和管理人的各类信息，包括法律文件、定期报告、临时公告和管理人最新

动态等相关 料。 

（二）多种收 方式 择 

管理人在合 时机将为投 者提供多种收 方式 买本 合 划，满 投

者多样化的投 求，具体实施办法见有关公告。 

（三）客户服务 

投 人或份 持有人如果想了 合 划情况、产品和服务等信息，可拨打

管理人咨 电 或查 管理人网站。 

咨 电 ：800-810-8802（固 用户免 ） | (010)6505-0105（直线） 

网址：www.cicc.com.cn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材料－招募 明书 

 117 

第二十二 分  其他应披 事  

序

号 
公告事  决定披 方式  

法定披 日

期 

1 

关于中 债券增强型 合 产管理 划

变更为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及法律文件变更生效的公告 

中国 监会 定

媒介 
2020-6-3 

2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开放

日常申 （ 回、 换、定期定 投 ）

业务公告 

中国 监会 定

媒介 
2020-6-8 

3 

关于新增腾安基 售（深圳）有 公司

为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代

机构的公告 

中国 监会 定

媒介 
2020-8-19 

4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2020

年第 3 季度 产管理报告 

中国 监会 定

媒介 
2020-10-27 

5 
关于新增京东肯特瑞基 售有 公司

为旗下 分产品代 机构的公告 

中国 监会 定

媒介 
2020-11-4 

6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分红

公告 

中国 监会 定

媒介  
2020-12-29 

7 
中 恒瑞债券型 合 产管理 划 2020

年第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184&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184&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184&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199&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199&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199&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733&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733&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7733&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8162&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8162&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8366&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8366&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9114&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9114&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9282&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9282&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9843&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49843&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0041&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0041&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0154&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0154&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238&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238&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585&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585&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586&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586&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660&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660&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836&tenantId=123889
/api/upload/uploadService/dowloadEx?fileId=51836&tenantId=12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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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 分  招募 明书的存放及查 方式 

 

本招募 明书存放在管理人和 售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投 者可免

查 。在支付工本 后，可在合理时 内取得上 文件的复制件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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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 分  备查文件 

 


